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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議 程 時 間 :104 年 11 月 27 日 ( 星 期 五 ) 上 午 9:00 地 點 :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行 政 大 樓 5F 中 型 會 議 室 主 席 : 黃 肇 瑞 校 長 出 席 人 員 : 王 學 亮 學 術 副 校 長 兼 教 發 中 心 主 任 白 秀 華 行 政 副 校 長 連 興 隆 教 務 長 陳 月 端 學 務 長 陳 啟 仁 總 務 長 兼 環 安 衛 中 心 主 任 楊 戊 龍 主 任 秘 書 楊 新 章 圖 資 館 館 長 潘 欣 泰 研 發 長 施 明 昌 國 際 長 推 教 中 心 陳 建 源 主 任 體 育 室 孫 美 蓮 主 任 人 事 室 洪 淑 姜 主 任 主 計 室 江 莉 麗 主 任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院 陳 志 文 院 長 法 學 院 廖 義 銘 院 長 管 理 學 院 莊 寶 鵰 院 長 理 學 院 王 俊 順 院 長 工 學 院 王 宗 櫚 院 長 通 識 中 心 楊 鈞 池 主 任 育 成 中 心 蔡 振 章 主 任 扣 件 中 心 何 文 福 主 任 語 文 中 心 賴 怡 秀 主 任 EMBA 中 心 翁 銘 章 主 任 壹 確 認 上 次 第 117 次 主 管 會 報 會 議 紀 錄 執 行 情 形 (P. 13 ~P. 36 ) 貳 追 蹤 事 項 (P. 37 ~P. 39 ) 參 主 席 報 告 肆 討 論 事 項 提 案 一 (P. 41 ~ P. 47 ) 提 案 單 位 : 國 際 事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本 校 與 大 陸 地 區 大 連 理 工 大 學 簽 署 學 術 交 流 合 約 乙 案 ( 詳 提 案 一 附 件 P. 43 ~P. 47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本 案 緣 因 104 年 9 月 本 校 黃 肇 瑞 校 長 及 施 明 昌 國 際 長 至 廣 州 參 加 兩 岸 大 學 聯 盟 論 壇, 會 後 雙 方 協 議 簽 署 學 術 交 流 與 合 作 意 向 書, 經 協 調 後 合 約 分 正 簡 體 二 種 版 本, 共 計 2 份 文 件 ( 詳 提 案 一 附 件 P. 44 ~P. 47 ) 二 本 案 合 約 內 容 包 含 以 下 : ( 一 ) 教 師 交 流 : 名 額 依 據 個 案 接 洽 而 定, 由 教 師 自 行 負 擔 個 人 相 關 支 出 費 用 ( 二 ) 學 生 交 流 : 雙 方 同 意 每 學 期 互 派 2 名 學 生 至 對 方 學 校 短 期 研 修, 以 一 學 期 為 1
2 原 則, 互 免 學 雜 費 但 得 收 取 申 請 費 非 約 定 名 額 內 之 學 生, 除 繳 交 申 請 費 用 外, 另 須 依 接 待 方 學 校 規 定 繳 交 學 雜 費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二 (P. 49 ~ P. 54 ) 提 案 單 位 : 學 術 副 校 長 室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設 置 要 點 第 三 點 條 文 乙 案 ( 詳 提 案 二 附 件 P. 51 ~P. 54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為 成 立 本 校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與 推 動 相 關 業 務, 於 104 年 5 月 29 日 第 115 次 主 管 會 報 6 月 12 日 第 146 次 行 政 會 議, 通 過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設 置 要 點, 並 申 請 教 育 部 相 關 計 畫 補 助 二 惟 教 育 部 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 回 復 本 校 計 畫 書 審 查 結 果, 除 核 定 補 助 額 度 外, 並 針 對 本 辦 公 室 之 組 織 運 作 面 提 出 建 議, 略 以 : 辦 公 室 主 任 及 執 行 長 分 別 由 學 術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擔 任, 短 期 或 許 可 以, 但 長 期 經 過 人 事 更 替, 研 究 經 驗 無 法 累 積, 永 續 運 作 的 機 制 較 弱 ( 詳 提 案 三 附 件 2,P. 54 ) 三 依 據 上 開 說 明 二 之 意 見, 本 室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設 置 要 點 第 三 點 條 文 內 容, 並 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 經 本 校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第 3 次 工 作 會 議 通 過 修 正 條 文 內 容 略 以 : ( 一 ) 刪 除 以 任 務 編 組 方 式 組 成 之, 修 正 為 : 本 辦 公 室 組 織 如 下 ( 二 ) 本 辦 公 室 置 主 任 一 人 ; 置 執 行 長 一 人, 由 教 務 長 兼 任 之, 修 正 為 : 由 本 校 副 教 授 以 上 專 任 教 師 兼 任 之 三 檢 附 本 要 點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提 案 二 附 件 1,P. 52 ~P. 53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三 (P. 55 ~ P. 61 ) 提 案 單 位 : 教 務 處 案 由 : 擬 訂 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實 習 課 程 績 效 評 量 自 我 評 鑑 實 施 辦 法 ( 草 案 ) 乙 案 ( 詳 提 案 三 附 件 P. 57 ~P. 61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依 據 教 育 部 104 年 10 月 12 日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實 習 課 程 績 效 評 量 辦 法 2
3 ( 詳 提 案 三 附 件 2,P. 60 ~P. 61 ) 訂 定 二 依 據 上 開 辦 法 第 四 條 規 定, 學 校 應 就 實 習 課 程 辦 理 情 形, 依 辦 法 規 定 之 評 定 項 目 進 行 績 效 自 評, 並 於 該 辦 法 施 行 後 一 年 內 ( 亦 即 105 年 10 月 11 日 前 ), 檢 附 績 效 自 評 報 告 書, 送 教 育 部 備 查 教 育 部 將 實 習 課 程 評 量 納 入 學 校 校 務 評 鑑, 依 校 務 評 鑑 程 程 序 規 定 辦 理, 或 委 託 學 術 團 體 或 專 業 評 量 機 構 定 期 辦 理 評 量 三 依 上 開 時 程, 本 校 須 於 104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辦 理 實 習 課 程 自 評, 爰 訂 定 本 辦 法 四 檢 附 本 辦 法 草 案 條 文 說 明 表 ( 詳 提 案 三 附 件 1,P. 58 ~P. 59 ) 辦 法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四 (P. 63 ~ P. 101 ) 提 案 單 位 : 教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學 則 部 分 條 文 乙 案 ( 詳 提 案 四 附 件 P. 65~P. 101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本 案 係 依 據 教 育 部 104 年 11 月 4 日 臺 教 高 ( 二 ) 字 第 號 函 辦 理 二 檢 附 本 辦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提 案 四 附 件 P. 66 ~P. 101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通 過 後 報 部 備 查 決 議 : 提 案 五 (P. 103 ~ P. 142 ) 提 案 單 位 : 教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學 生 校 外 實 習 辦 法 第 二 四 條 條 文 乙 案 ( 詳 提 案 五 附 件 P. 105 ~P. 142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修 正 依 據 : ( 一 ) 依 據 教 育 部 104 年 3 月 26 日 臺 教 高 ( 二 ) 字 第 號 函 有 關 大 學 校 院 保 障 學 生 校 外 實 習 相 關 權 益 措 施 自 我 檢 核 機 制 表 指 示 ( 二 )104 年 6 月 9 日 本 校 103 學 年 度 第 二 次 學 生 校 外 實 習 委 員 會 決 議 及 會 議 紀 錄 所 附 之 檢 測 表 ( 詳 提 案 五 附 件 2,P. 139 ~P. 140) 3
4 ( 三 ) 教 育 部 104 年 10 月 12 日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實 習 課 程 績 效 評 量 辦 法 ( 詳 提 案 五 附 件 3,P. 141 ~P.142 ) 二 修 正 內 容 : ( 一 ) 修 正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, 新 增 校 外 實 習 課 程 應 能 培 養 學 生 核 心 就 業 力 之 規 定 ( 二 ) 依 據 說 明 一, 修 正 第 四 條 有 關 本 校 各 處 室 在 學 生 校 外 實 習 之 權 責 三 檢 附 本 辦 法 第 二 四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提 案 五 附 件 1,P. 106 ~P. 138 ) 四 本 處 業 於 104 年 11 月 10 日 召 集 研 究 發 展 處 學 務 處 國 際 事 務 處 進 行 學 生 校 外 實 習 辦 法 修 正 案 業 務 協 調 會 在 案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六 (P. 143 ~ P. 152 ) 提 案 單 位 : 教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立 高 雄 大 學 教 學 單 位 招 生 名 額 調 整 規 定 第 四 六 條 條 文 乙 案 ( 詳 提 案 六 附 件 P. 145 ~P. 152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依 據 104 年 11 月 25 日 104 學 年 度 第 3 次 招 生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續 提 本 會 討 論 二 修 訂 本 校 教 學 單 位 招 生 名 額 調 整 規 定 與 招 生 名 額 配 撥 辦 法 之 執 行 相 互 配 合 三 檢 附 本 規 定 第 四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提 案 六 附 件 P.146 ~P. 152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七 (P. 153 ~ P. 164 ) 提 案 單 位 : 教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國 立 高 雄 大 學 教 學 單 位 碩 士 班 招 生 名 額 配 撥 作 業 要 點 修 正 案 ( 詳 提 案 七 附 件 P. 155 ~P. 164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依 據 104 年 11 月 25 日 104 學 年 度 第 3 次 招 生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續 提 本 會 4
5 討 論 二 為 使 本 校 碩 士 班 招 生 名 額 配 撥 作 業 要 點, 因 目 前 招 生 現 況 及 實 際 執 行 檢 討 修 定 部 份, 使 本 校 招 生 名 額 運 用 能 更 符 合 實 際 需 求 三 檢 附 本 作 業 要 點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提 案 七 附 件 P. 156 ~P. 164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八 (P. 165 ~ P. 169 ) 提 案 單 位 : 教 學 發 展 中 心 案 由 : 擬 訂 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專 業 應 用 型 法 律 課 程 開 設 學 分 採 認 及 畢 業 條 件 辦 法 ( 草 案 ) 乙 案 ( 詳 提 案 八 附 件 P.167 ~P.169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本 案 為 本 校 年 教 學 卓 越 計 畫 分 項 計 畫 2-1 項 下 關 鍵 質 量 化 指 標 其 目 的 為 推 動 法 學 素 養 為 校 定 畢 業 門 檻, 以 全 面 提 升 學 生 法 律 素 養 爰 上 述, 訂 定 本 辦 法 二 檢 附 本 辦 法 草 案 條 文 說 明 表 ( 詳 提 案 八 附 件 P. 168 ~P. 169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教 務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九 (P. 171 ~ P. 177) 提 案 單 位 : 秘 書 室 案 由 : 擬 訂 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稽 核 實 施 要 點 ( 草 案 ) 乙 案 ( 詳 提 案 九 附 件 P. 173~P.177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為 因 應 教 育 部 發 布 修 正 之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基 金 設 置 條 例 第 五 條 部 分 : 刪 除 校 務 會 議 下 之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之 設 置, 其 修 正 理 由 略 以 : 三 另 同 項 及 第 三 項 有 關 校 務 基 金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之 規 定, 因 其 實 質 功 能 及 職 掌 已 由 修 正 條 文 第 七 條 及 第 八 條 規 範 : 國 立 大 學 校 院 稽 核 人 員 或 稽 核 單 位 之 設 置 及 稽 核 任 務, 以 取 代 原 有 之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功 能 另 按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及 監 督 辦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: 學 校 置 稽 核 人 員 或 設 稽 核 單 位 者,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學 校 總 務 主 計 及 行 政 主 管 相 關 人 員, 不 得 擔 任 稽 核 人 員 第 七 條 規 定 : 稽 核 人 員 或 稽 核 單 位 之 設 置 運 作 績 效 考 核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之 規 定, 由 學 校 定 之, 經 校 務 會 議 通 過 後 實 施 ( 相 關 法 源 依 據 詳 提 案 九 附 5
6 件 2,P. 176 ~P. 177 ), 爰 訂 定 本 要 點 二 依 教 育 部 104 年 10 月 6 日 臺 教 高 ( 通 ) 字 第 號 函 示, 專 任 及 兼 任 稽 核 人 員 或 稽 核 單 位 之 設 置 及 各 校 組 織 規 定 之 相 關 法 制 作 業 期 程, 最 遲 應 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 前 完 成 三 檢 附 本 要 點 草 案 條 文 說 明 表 ( 詳 提 案 九 附 件 1,P. 174 ~P. 175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十 (P. 179 ~ P. 184 ) 提 案 單 位 : 秘 書 室 案 由 : 擬 訂 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設 置 要 點 ( 草 案 ) 及 廢 除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資 金 調 度 小 組 乙 案 ( 詳 提 案 十 附 件 P. 181 ~P. 184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經 104 年 10 月 23 日 第 117 次 主 管 會 報 決 議 : 請 針 對 管 理 小 組 之 組 織 執 行 長 之 遴 聘 及 投 資 標 的 等, 邀 集 具 財 經 投 資 專 業 相 關 之 教 師 共 同 研 議 後, 再 提 會 討 論, 並 於 本 學 期 結 束 前 完 成, 本 案 研 議 後 重 新 提 會 討 論 二 為 因 應 教 育 部 發 布 修 正 之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基 金 設 置 條 例 第 十 條 第 四 項 及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及 監 督 辦 法 第 十 三 條 ( 法 源 依 據 詳 提 案 十 附 件 2,P. 184 ), 定 明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應 組 成 投 資 管 理 小 組, 辦 理 年 度 投 資 規 劃, 並 於 年 度 之 初 評 量 投 資 項 目, 提 出 年 度 投 資 項 目 規 劃 送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審 議, 以 免 校 務 基 金 之 投 資 流 於 即 興 式 規 劃,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並 應 將 投 資 盈 虧 定 期 報 告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之 組 成 方 式 等 事 項, 則 由 各 校 自 行 定 之 等 規 定, 另 依 據 104 年 6 月 26 日 本 校 第 31 次 校 務 會 議 其 他 決 議 及 指 示 事 項 : 請 行 政 副 校 長 室 研 議 成 立 財 務 小 組, 就 本 校 財 務 運 用 提 供 建 議 及 相 關 資 訊 爰 上 述, 訂 定 本 要 點 三 新 訂 定 之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設 置 要 點 ( 草 案 ), 擬 取 代 本 校 原 有 之 資 金 調 度 小 組 功 能, 俾 使 財 務 運 用 功 能 及 效 能 更 整 合 及 彰 顯, 故 廢 止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資 金 調 度 小 組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資 金 調 度 小 組 相 關 規 定, 業 於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受 贈 收 入 暨 投 資 收 益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中 刪 除, 並 由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取 代 之 6
7 四 檢 附 本 要 點 草 案 條 文 說 明 表 ( 詳 提 案 十 附 件 1,P. 182 ~P. 183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十 一 (P. 185 ~ P. 190) 提 案 單 位 : 秘 書 室 案 由 : 擬 提 本 校 104 學 年 度 第 二 學 期 各 項 會 議 時 間 表 ( 詳 提 案 十 一 附 件 P. 187 ~P. 190 ), 提 請 討 論 說 明 : 一 104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預 訂 召 開 以 下 會 議 : ( 一 ) 三 次 主 管 會 報 (105/ 3/ 4 4/ 1 5/ 13) ( 二 ) 三 次 行 政 會 議 (105/ 3/18 4/ 22 5/ 27) ( 三 ) 一 次 校 務 會 議 (105/ 6/ 17) 二 檢 附 本 校 104 學 年 度 第 二 學 期 各 項 會 議 行 事 曆 中 英 文 版 ( 詳 提 案 十 一 附 件 P. 188 ~P. 190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, 待 通 過 後 公 告 週 知 決 議 : 提 案 十 二 (P. 191 ~ P. 195) 提 案 單 位 : 學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研 究 生 助 學 金 實 施 辦 法 第 四 條 條 文 乙 案 ( 詳 提 案 十 二 附 件 P. 193 ~P. 195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本 辦 法 業 經 104 年 11 月 19 日 第 2 次 學 生 就 學 補 助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二 依 據 教 育 部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強 化 學 生 兼 任 助 理 學 習 與 勞 動 權 益 保 障 處 理 原 則 勞 動 部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兼 任 助 理 勞 動 權 益 保 障 指 導 原 則 本 校 學 生 兼 任 助 理 學 習 與 勞 動 權 益 保 障 處 理 辦 法 修 正 三 檢 附 本 辦 法 第 四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提 案 十 二 附 件 P. 194~P. 195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7
8 提 案 十 三 (P. 197 ~ P.207 ) 提 案 單 位 : 學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生 活 學 習 助 學 金 管 理 辦 法 第 三 四 六 條 條 文 乙 案 ( 詳 提 案 十 三 附 件 P. 199 ~P. 207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本 辦 法 業 經 104 年 11 月 19 日 第 2 次 學 生 就 學 補 助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二 依 據 教 育 部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強 化 學 生 兼 任 助 理 學 習 與 勞 動 權 益 保 障 處 理 原 則 勞 動 部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兼 任 助 理 勞 動 權 益 保 障 指 導 原 則 及 本 校 學 生 兼 任 助 理 學 習 與 勞 動 權 益 保 障 處 理 辦 法 修 正 三 檢 附 本 辦 法 第 三 四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提 案 十 三 附 件 P. 200 ~P.207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十 四 (P. 209 ~ P. 216 ) 提 案 單 位 : 學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本 校 學 生 系 學 會 及 學 生 會 在 校 期 間, 未 經 學 校 相 關 單 位 同 意, 對 新 生 個 資 從 事 蒐 集 目 的 以 外 之 利 用 行 為, 對 新 生 寄 發 廠 商 DM, 並 從 中 收 取 一 定 服 務 金 額, 應 如 何 處 理? 未 來 應 如 何 因 應? 說 明 : 一 本 (104-1) 學 期, 本 校 發 生 新 生 寢 具 爭 議 事 件 經 學 務 處 與 學 生 會 學 生 議 會 調 查 輔 導 與 協 商 之 後, 將 事 件 發 生 始 末 彙 整 於 高 雄 大 學 104 學 年 度 新 生 寢 具 事 件 說 明 ( 詳 提 案 十 四 附 件 1,P. 213 ~P. 214 ) 該 說 明 已 於 2015 年 10 月 27 日 公 告 於 學 務 處, 課 外 活 動 輔 導 組 網 頁 二 該 爭 議 事 件, 相 關 人 員 包 含 各 系 學 會, 為 了 解 各 系 主 任 意 見, 學 務 處 於 2015 年 11 月 05 日 中 午 12:10, 邀 請 各 系 主 任 出 席 學 務 處 新 生 寢 具 爭 議 事 件 說 明 會 議 ( 詳 提 案 十 四 附 件 2,P. 215) 三 為 參 考 其 他 學 校, 學 生 自 治 團 體 申 請 學 生 個 資 之 執 行 方 式, 課 外 組 彙 整 台 大, 清 大, 成 大, 中 正, 中 山 等 五 校 之 執 行 方 式 ( 詳 提 案 十 四 附 件 3,P. 216 ) 擬 辦 : 一 有 關 個 資 部 分 : ( 一 ) 學 生 C 行 為 : 依 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學 生 獎 懲 辦 法 第 17 條 第 8
9 一 項, 應 由 學 生 事 務 處 生 活 輔 導 組 依 各 單 位 或 相 關 師 長 建 議 案 程 序 辦 理, 由 學 生 會 檢 附 具 體 資 料 檢 舉 後, 由 課 外 組 彙 整, 提 生 輔 組 學 生 獎 懲 委 員 會 ( 二 ) 學 生 會 : 在 該 事 件 中, 並 未 取 得 新 生 個 資 ( 三 ) 系 學 會 : 依 據 附 件 2 會 議 紀 錄, 擬 由 各 系 決 定 其 個 資 有 無 逾 越 同 意 使 用 之 範 圍 ( 四 ) 未 來 因 應 方 作 法 : 參 考 附 件 3, 蒐 集 其 他 各 校 規 範 學 生 團 體 之 個 資 取 得 方 式, 並 依 據 個 資 法 第 16 條 : 公 務 機 關 對 個 人 資 料 之 利 用, 除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所 規 定 資 料 外, 應 於 執 行 法 定 職 務 必 要 範 圍 內 為 之, 並 與 蒐 集 之 特 定 目 的 相 符 但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, 得 為 特 定 目 的 外 之 利 用 : 一 至 五 省 略 六 有 利 於 當 事 人 權 益 七 經 當 事 人 書 面 同 意 建 議 未 來 個 資 取 得 方 面 : 由 需 求 單 位 向 教 務 處 申 請 取 得 後 使 用, 並 僅 經 使 用 資 料 單 位 主 管 核 可 後, 可 用 於 執 行 法 定 職 務 必 要 範 圍 內 及 有 利 於 當 事 人 權 益 事 項 上 二 有 關 商 業 行 為 部 分 : ( 一 ) 學 生 會 : 依 據 本 校 學 生 獎 懲 辦 法, 目 前 並 無 任 何 針 對 在 校 學 生, 學 生 自 治 團 體 之 商 業 行 為 之 獎 懲 條 列 ( 二 ) 系 學 會 : 依 據 附 件 2 會 議 紀 錄, 各 系 學 會 由 各 系 所 處 置 ( 三 ) 未 來 做 法 : 約 束 學 生 會 社 團 友 會 系 學 會 與 廠 商 合 作 僅 可 純 服 務 學 生, 不 可 收 取 任 何 相 關 費 用 ( 詳 提 案 十 四 附 件 3, P.216, 參 考 各 校 做 法 ) 三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十 五 (P. 217~ P. 223 ) 提 案 單 位 : 圖 書 資 訊 館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學 生 宿 舍 網 路 管 理 辦 法 第 五 條 條 文 乙 案 ( 詳 提 案 十 五 附 件 P. 219 ~P. 223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本 案 提 104 年 10 月 23 日 第 117 次 主 管 會 報 決 議 : 有 關 宿 舍 網 路 流 9
10 量 規 範 及 管 制 措 施, 請 考 量 學 生 權 益, 審 慎 研 議 後, 再 提 會 討 論 二 修 訂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學 生 宿 舍 網 路 管 理 辦 法 有 關 使 用 者 每 日 流 量 限 額 與 管 制 措 施, 以 符 合 現 有 的 管 制 現 況 三 檢 附 本 辦 法 條 文 修 正 對 照 表 ( 詳 提 案 十 五 附 件 P ~P. 223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十 六 (P. 225 ~ P.263 ) 提 案 單 位 : 人 事 室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第 十 九 條 條 文 乙 案 ( 詳 提 案 十 六 附 件 P. 227 ~P. 263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查 本 校 法 規 及 程 序 委 員 會 組 織 及 議 事 規 則 業 於 100 年 6 月 24 日 第 23 次 校 務 會 議 通 過 修 正, 前 開 規 則 第 二 條 明 定 該 會 委 員 人 數 為 15 人, 成 員 由 各 學 院 ( 含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) 校 務 會 議 之 教 師 代 表 各 互 選 一 名, 法 學 院 加 推 法 律 背 景 代 表 二 名 ; 校 務 會 議 之 研 究 人 員 職 員 學 生 代 表 各 互 選 一 名 與 教 務 長 學 務 長 總 務 長 主 任 秘 書 等 組 成 之, 爰 此, 配 合 修 訂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校 務 會 議 下 設 法 規 及 程 序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規 定 二 檢 附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乙 份 ( 詳 提 案 十 六 附 件 P. 228 ~P. 263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十 七 (P. 265 ~ P. 315 ) 提 案 單 位 : 人 事 室 案 由 : 有 關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行 政 ( 教 學 ) 助 理 工 作 規 則 修 正 案 乙 案 ( 詳 提 案 十 七 附 件 P. 267 ~P. 315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因 本 校 校 聘 工 作 人 員 聘 僱 及 管 理 辦 法 業 於 本 104 年 5 月 27 日 發 布 施 行, 爰 配 合 前 開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本 校 工 作 規 則 二 檢 附 本 工 作 規 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提 案 十 七 附 件 P. 268 ~P. 315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10
11 提 案 十 八 (P. 317 ~ P. 321 ) 提 案 單 位 :EMBA 中 心 案 由 : 擬 訂 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高 階 管 理 人 才 培 育 中 心 優 秀 企 業 高 階 主 管 獎 勵 就 學 辦 法 ( 草 案 ) 乙 案 ( 詳 提 案 十 八 附 件 P. 319 ~P. 321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為 鼓 勵 台 灣 優 秀 企 業 高 階 主 管 就 讀 本 校 EMBA 中 心 碩 士 在 職 專 班, 提 新 增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高 階 管 理 人 才 培 育 中 心 優 秀 企 業 高 階 主 管 獎 勵 就 學 辦 法 二 本 案 經 104 年 11 月 18 日 ( 星 期 三 )104 學 年 度 第 3 次 中 心 會 議 提 案 通 過 三 檢 附 本 辦 法 草 案 條 文 說 明 表 ( 詳 提 案 十 八 附 件 P. 320 ~P. 321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十 九 (P. 323 ~ P. 327 ) 提 案 單 位 :EMBA 中 心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高 階 管 理 人 才 培 育 中 心 學 分 費 與 學 雜 費 基 數 收 費 標 準 第 二 條 條 文 乙 案 ( 詳 提 案 十 九 附 件 P. 325 ~P. 327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為 完 善 本 中 心 學 分 費 與 學 雜 費 基 數 收 費 標 準, 提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高 階 管 理 人 才 培 育 中 心 學 分 費 與 學 雜 費 基 數 收 費 標 準, 以 符 合 現 行 課 程 規 劃 與 制 度 二 本 案 經 104 年 11 月 18 日 ( 星 期 三 )104 學 年 度 第 3 次 中 心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三 檢 附 本 標 準 第 二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提 案 十 九 附 件 P. 326 ~P. 327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提 案 二 十 (P. 329 ~ P. 331 ) 提 案 單 位 : 資 源 開 發 中 心 案 由 : 有 關 財 團 法 人 洪 四 川 文 教 公 益 基 金 會 捐 贈 本 校 新 台 幣 四 千 萬 元 乙 案 ( 詳 提 案 附 件 P. 331 ~P. 331 )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11
12 一 財 團 法 人 洪 四 川 文 教 公 益 基 金 會 在 本 校 連 興 隆 教 務 長 的 協 調 引 薦 下, 擬 捐 贈 本 校 四 千 萬 元 做 為 興 建 多 功 能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暨 校 務 發 展 之 用 二 該 基 金 會 表 示 該 筆 捐 款 協 助 本 校 興 建 多 功 能 學 生 活 動 中 心, 故 建 請 依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感 謝 捐 贈 人 士 辦 法 辦 理, 將 該 中 心 或 其 部 分 以 本 校 名 譽 博 士 洪 四 川 先 生 命 名 之 有 關 部 分 之 概 念 如 高 雄 巨 蛋, 一 邊 是 漢 來 百 貨 另 一 邊 是 小 巨 蛋 模 式, 請 於 設 計 時, 規 劃 適 當 空 間, 單 獨 作 命 名 三 待 本 校 同 意 命 名 及 完 成 建 築 規 劃 圖 後, 該 基 金 會 即 將 捐 贈 款 轉 入 本 校 專 戶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, 待 通 過 後 公 告 週 知 決 議 : 伍 各 單 位 工 作 報 告 請 參 閱 各 單 位 工 作 報 告 附 件 ( 資 料 公 告 於 本 校 校 務 行 政 系 統 (  - 會 議 資 料 管 理 專 區 ), 惠 請 各 單 位 主 管 若 有 重 要 事 項, 以 簡 短 口 頭 報 告 方 式 加 以 說 明 陸 臨 時 動 議 柒 散 會 12
13 確 認 上 次 會 議 紀 錄 13
14 14
15 第 117 次 主 管 會 報 決 議 及 指 示 辦 理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彙 整 表 一 討 論 案 ( 完 整 會 議 紀 錄 詳 P. 21 ~P. 36 )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/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列 管 追 蹤 一 提 案 單 位 : 國 際 事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本 校 與 大 陸 濟 寧 學 院 簽 署 學 術 交 流 合 約 乙 案 照 案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預 定 於 該 校 104 年 11 月 底 蒞 校 簽 約 二 三 四 五 提 案 單 位 : 國 際 事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本 校 與 大 陸 地 區 蘭 州 交 通 大 學 簽 署 學 術 交 流 合 約 乙 案 提 案 單 位 : 教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獎 勵 就 讀 本 校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辦 法 第 三 四 條 條 文 乙 案 提 案 單 位 : 學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交 通 安 全 教 育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第 三 條 條 文 乙 案 提 案 單 位 : 圖 書 資 訊 館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園 網 路 使 用 規 範 第 五 點 條 文 乙 案 照 案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一 照 案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二 請 研 議 雙 聯 學 制 之 交 換 生 獎 學 金 制 度 納 入 辦 法 之 可 行 性 照 案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一 第 五 點 第 一 項 第 四 款.. 且 應 由 需 求 單 位 事 先 徵 得 使 用 者 之 書 面 同 意, 修 正 為.. 且 應 由 需 求 單 位 依 個 資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五 款, 提 出 其 揭 露 方 式 無 從 識 別 特 定 之 當 事 人 之 切 結, 以 因 應 校 內 單 位 再 利 用 有 關 學 生 資 訊 進 行 校 務 研 究 之 需 求 另, 校 務 會 議 審 議 重 要 事 項, 而 本 規 範 所 定 事 項 係 依 上 位 規 範 辦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業 於 104 年 9 月 15 日 簽 約 完 成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並 於 104 年 11 月 9 日 發 布 施 行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並 於 104 年 11 月 9 日 發 布 施 行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15
16 六 七 八 九 十 理, 有 共 通 的 規 定, 為 簡 化 行 政 程 序, 第 八 點 經 行 政 會 議 及 校 務 會 議 通 過 修 正 為 經 行 政 會 議 通 過 二 修 正 後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提 案 單 位 : 圖 書 資 訊 館 有 關 宿 舍 網 路 流 量 規 範 案 由 : 及 管 制 措 施, 請 考 量 學 生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權 益, 審 慎 研 議 後, 再 提 學 生 宿 舍 網 路 管 理 辦 法 會 討 論 第 五 條 條 文 乙 案 提 案 單 位 :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院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院 院 務 會 議 議 事 規 則 第 二 六 條 條 文 乙 案 提 案 單 位 : 理 學 院 案 由 : 有 關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理 學 院 院 務 會 議 組 織 規 則 修 正 案 提 案 單 位 : 人 事 室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第 八 條 第 十 九 條 條 文, 並 增 訂 第 八 條 之 一 第 八 條 之 二 規 定 乙 案 提 案 單 位 : 秘 書 室 案 由 : 有 關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等 計 五 項 法 規 修 正 案, 以 及 廢 除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會 議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則 計 二 項 法 規 乙 案 照 案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修 正 後 通 過 ( 修 正 為 原 組 織 規 則 法 規 格 式 )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照 案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一 本 案 通 過 後, 依 各 法 規 修 法 程 序 辦 理, 各 法 規 修 正 條 文 如 下 : ( 一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( 由 人 事 室 提 案 ): 照 案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( 二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: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增 訂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擬 提 104 年 11 月 27 日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並 於 104 年 11 月 9 日 發 布 施 行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並 於 104 年 11 月 9 日 發 布 施 行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一 本 案 通 過 後, 依 各 法 規 修 法 程 序 辦 理 : ( 一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( 由 人 事 室 提 案 )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( 二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16
17 部 分 文 字 : 其 餘 委 員 由 行 政 主 管 各 學 院 及 通 識 中 心 教 師 代 表 組 成 之 修 正 後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討 論 ( 三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自 籌 收 入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: 第 四 條 第 三 項 部 分 文 字 另 行 訂 之 修 正 為 由 學 校 定 之 修 正 後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討 論 ( 四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編 制 內 教 師 及 研 究 人 員 本 薪 ( 年 功 薪 ) 加 給 以 外 之 給 與 編 制 外 人 員 人 事 費 及 編 制 內 行 政 人 員 工 作 酬 勞 支 應 原 則 : 照 案 通 過, 第 五 條 建 議 事 項 附 註 修 正 對 照 表 說 明 欄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( 五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捐 贈 收 入 暨 投 資 收 益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: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增 訂 部 分 文 字 : 及 捐 贈 者 設 定 全 數 撥 予 指 定 用 途 之 捐 贈 收 入, 免 予 提 撥 外, 另, 第 八 條 修 正 文 字, 將 修 正 為 應 修 正 後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討 論 二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會 議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則 及 國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( 三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自 籌 收 入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討 論 ( 四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編 制 內 教 師 及 研 究 人 員 本 薪 ( 年 功 薪 ) 加 給 以 外 之 給 與 編 制 外 人 員 人 事 費 及 編 制 內 行 政 人 員 工 作 酬 勞 支 應 原 則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修 正 後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及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( 五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捐 贈 收 入 暨 投 資 收 益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修 正 後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基 金 17
18 十 一 提 案 單 位 : 秘 書 室 案 由 : 擬 訂 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設 置 要 點 ( 草 案 ) 及 廢 除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資 金 調 度 小 組 乙 案 立 高 雄 大 學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內 部 稽 核 制 度 與 施 行 細 則 廢 止 案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, 並 停 止 召 開 會 議 三 有 關 本 校 稽 核 人 員 之 設 置 及 相 關 法 制 作 業, 依 教 育 部 規 定 時 限 內 完 成 請 針 對 管 理 小 組 之 組 織 執 行 長 之 遴 聘 及 投 資 標 的 等, 邀 集 具 財 經 投 資 專 業 相 關 之 教 師 共 同 研 議 後, 再 提 會 討 論, 並 於 本 學 期 結 束 前 完 成 十 二 提 案 單 位 : 秘 書 室 因 時 間 因 素, 本 案 延 至 下 案 由 : 次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擬 訂 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志 論 工 服 務 管 理 辦 法 ( 草 案 ) 乙 案 二 其 他 決 議 或 指 示 辦 理 事 項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討 論 二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會 議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則 及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內 部 稽 核 制 度 與 施 行 細 則 廢 止 案, 擬 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三 有 關 本 校 稽 核 人 員 之 設 置 及 相 關 法 制 作 業, 擬 提 104 年 11 月 27 日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擬 提 104 年 11 月 27 日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擬 提 104 年 11 月 27 日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項 次 決 議 或 指 示 事 項 承 辦 單 位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追 蹤 情 形 一 請 研 議 各 學 術 單 位 院 務 會 議 組 織 或 議 事 之 統 一 規 定, 並 研 議 其 審 議 程 序, 以 提 高 行 政 效 率 秘 書 室 按 行 政 機 關 法 制 作 業 相 關 規 定, 涉 及 組 織 者 名 稱 通 常 採 用 規 程, 而 涉 及 議 事 者 採 用 規 則 本 案 建 議 採 妥 協 方 式, 以 人 社 院 法 學 院 及 管 理 學 院 三 個 學 院 所 使 用 之 議 事 規 則, 為 本 校 院 務 會 議 法 規 之 統 一 名 稱 工 學 院 及 理 學 院 於 下 次 有 修 正 內 容 修 正 時, 一 併 再 修 正 名 稱, 不 必 專 為 名 稱 修 法 二 請 研 議 特 聘 及 講 座 教 授 申 請 期 程 是 否 同 一, 以 利 各 學 院 配 合 辦 理 教 務 處 為 配 合 講 座 教 授 送 外 審 時 程 及 教 卓 相 關 KPI 指 標 達 成 率, 今 年 度 之 講 座 教 授 申 請 時 程 與 特 聘 教 授 申 請 時 程 不 同, 未 來 研 擬 修 定 講 座 教 授 送 審 程 序 後, 將 可 統 一 申 請 期 程, 請 系 所 見 諒 配 合 辦 理 18
19 三 四 五 六 七 請 評 估 學 生 兼 任 助 理 學 習 與 勞 動 權 益 保 障 指 導 原 則 施 行 後 承 辦 同 仁 之 業 務 量, 及 業 務 調 配 之 必 要 性 請 儘 速 協 助 建 置 學 生 兼 任 助 理 學 習 與 勞 動 權 益 管 理 系 統, 以 提 升 新 制 度 推 動 之 行 政 效 率 有 關 與 高 醫 大 之 合 作 事 宜, 請 朝 國 際 化 及 跨 領 域 之 合 作 方 向 研 議, 創 造 國 際 化 及 跨 領 域 之 研 發 及 產 學 能 量 有 關 市 區 開 班 地 點 租 借 之 可 行 性, 請 王 副 校 長 持 續 召 集 相 關 單 位 針 對 夜 間 學 校 人 事 設 備 等 成 本 及 未 來 開 班 計 畫 進 行 全 面 性 評 估 考 量 學 生 社 團 經 費 不 足, 請 研 議 運 動 場 館 租 借 之 收 費 標 準 三 臨 時 動 議 總 務 處 圖 資 館 研 發 處 推 教 中 心 體 育 室 遵 照 辦 理, 待 各 單 位 陸 續 申 請 後 將 評 估 同 仁 工 作 負 荷 及 人 力 之 需 求 一 與 研 發 處 及 總 務 處 進 行 初 步 之 系 統 流 程 研 討, 並 預 計 於 11/2 提 出 系 統 需 求 單 初 稿 二 學 務 處 生 活 學 習 助 學 金 之 系 統 需 求 初 稿 已 大 致 完 成, 預 計 於 11/2 提 交 將 納 入 下 次 與 高 醫 大 討 論 進 一 步 合 作 之 參 考 方 向 已 完 成 相 關 場 地 租 金 水 費 電 費 及 保 全 等 支 出 之 評 估 報 告 本 室 於 104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期 末, 將 針 對 運 動 場 館 管 理 辦 法 及 租 借 收 費 標 準 通 盤 檢 討 修 正 改 進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/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列 管 追 蹤 一 提 案 單 位 : 法 學 院 案 由 : 有 關 強 化 本 校 行 政 單 位 協 助 校 務 發 展 與 教 學 研 究 乙 案 請 白 行 政 副 校 長 召 集 人 事 室 及 相 關 單 位 針 對 提 案 內 容 研 議 具 體 改 善 方 案 後, 再 提 會 討 論 本 案 目 前 研 議 處 理 中 二 提 案 單 位 : 法 學 院 案 由 : 有 關 年 度 業 務 費 與 設 備 費 之 分 配 比 例, 應 考 量 各 院 系 所 屬 性, 彈 性 分 配 乙 案 一 請 主 計 室 提 供 預 算 分 配 行 政 時 效 流 程, 以 利 各 單 位 準 備 分 配 經 費 調 整 交 換 之 參 據 二 請 王 學 術 副 校 長 會 同 白 行 政 副 校 長 主 計 室 及 相 關 單 位, 檢 討 預 算 分 配 比 例 修 訂 之 可 行 性, 有 具 體 改 善 方 案 後, 再 提 會 討 論 一 本 案 王 副 校 長 已 蒐 集 相 關 業 務 費 及 圖 儀 經 費 資 料, 並 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 舉 行 之 行 政 會 議 進 行 初 步 報 告 二 將 諮 詢 相 關 單 位, 研 擬 議 案 後 再 召 開 會 議 討 論 三 104 年 11 月 20 日 第 149 次 行 政 會 議 決 議 : 請 秘 書 室 研 19
20 20 議 設 置 系 所 業 務 費 設 備 費 需 求 交 換 平 台
21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第 117 次 主 管 會 報 會 議 紀 錄 時 間 :104 年 10 月 23 日 ( 星 期 五 ) 上 午 9:00 地 點 :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行 政 大 樓 5F 中 型 會 議 室 主 席 : 黃 肇 瑞 校 長 記 錄 : 陸 虹 瑾 出 席 人 員 : 王 學 亮 學 術 副 校 長 兼 教 發 中 心 主 任 白 秀 華 行 政 副 校 長 連 興 隆 教 務 長 陳 月 端 學 務 長 陳 啟 仁 總 務 長 兼 環 安 衛 中 心 主 任 ( 許 瑛 玲 秘 書 代 ) 楊 戊 龍 主 任 秘 書 楊 新 章 圖 資 館 館 長 潘 欣 泰 研 發 長 施 明 昌 國 際 長 推 教 中 心 陳 建 源 主 任 體 育 室 孫 美 蓮 主 任 人 事 室 洪 淑 姜 主 任 主 計 室 江 莉 麗 主 任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院 陳 志 文 院 長 法 學 院 廖 義 銘 院 長 管 理 學 院 莊 寶 鵰 院 長 理 學 院 王 俊 順 院 長 工 學 院 王 宗 櫚 院 長 通 識 中 心 楊 鈞 池 主 任 育 成 中 心 蔡 振 章 主 任 ( 趙 建 雄 專 案 技 術 經 理 代 ) 扣 件 中 心 何 文 福 主 任 ( 趙 建 雄 專 案 技 術 經 理 代 ) 語 文 中 心 賴 怡 秀 主 任 (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院 陳 志 文 院 長 代 ) EMBA 中 心 翁 銘 章 主 任 壹 確 認 上 次 第 116 次 主 管 會 報 會 議 紀 錄 執 行 情 形 確 認 貳 追 蹤 事 項 本 (117) 次 主 管 會 報 持 續 及 新 增 之 追 蹤 事 項 及 執 行 情 形, 請 詳 第 118 次 議 程 - 追 蹤 事 項 資 料 (P. 37 ~P. 39 ) 參 主 席 報 告 一 個 人 在 校 務 的 推 動 表 現 上 未 符 合 大 家 所 期 待, 未 獲 二 分 之 一 的 代 表 同 意 續 任, 深 感 抱 歉, 自 己 也 將 作 思 考 自 省, 學 習 及 改 進 個 人 一 直 秉 持 感 恩 回 報 的 心, 卸 任 之 前 的 每 一 天 也 必 然 是 為 學 校 盡 心 盡 力 全 力 以 赴 行 政 團 隊 一 起 帶 動 的 進 步 值 得 肯 定, 期 望 能 夠 持 續 的 群 策 群 力, 全 力 支 持 推 動 校 務, 繼 續 延 續 學 校 的 提 升 和 進 步 希 望 個 人 未 獲 續 任 不 要 影 響 團 隊 士 氣, 學 校 的 發 展 是 永 續 的, 不 能 停 頓 的, 同 時 亦 請 人 事 室 依 相 關 規 定 時 程, 啟 動 校 長 遴 選 各 項 事 宜 再 次 謝 謝 團 隊 努 力 和 奉 獻 二 有 關 本 校 推 動 境 外 生 之 招 生, 獎 學 金 補 助 具 重 要 影 響 因 素, 若 本 校 21
22 通 過 教 育 部 所 試 辦 之 建 立 大 專 校 院 國 際 化 品 質 視 導 機 制 試 辦 計 畫, 可 獲 得 獎 學 金 補 助 挹 注, 專 款 專 用 於 提 升 學 校 國 際 化 品 質 事 項, 提 升 境 外 生 就 讀 意 願 肆 討 論 事 項 提 案 一 提 案 單 位 : 國 際 事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本 校 與 大 陸 濟 寧 學 院 簽 署 學 術 交 流 合 約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本 案 緣 因 104 年 6 月 亞 太 系 黃 英 忠 教 授 推 薦 該 校 與 本 校 締 結 為 姊 妹 校 及 進 行 各 方 面 交 流, 雙 方 協 議 簽 署 學 術 交 流 與 合 作 備 忘 錄 及 學 生 短 期 研 修 意 向 書, 經 協 調 後 兩 份 合 約 各 分 正 簡 體 二 種 版 本, 共 計 4 份 文 件 ( 詳 議 程 提 案 一 附 件 P. 38 ~P. 43 ) 二 本 案 合 約 內 容 包 含 以 下 : ( 一 ) 學 術 交 流 與 合 作 備 忘 錄 : 雙 方 同 意 就 下 列 項 目 展 開 學 術 交 流 合 作 : 1. 圖 書 期 刊 學 術 著 作 及 教 學 研 究 成 果 等 學 術 資 料 交 流 2. 教 師 與 學 生 之 互 訪 與 交 流 3. 共 同 舉 辦 各 項 學 術 活 動 4. 研 究 計 畫 之 合 作 ( 二 ) 學 生 短 期 研 修 意 向 書 : 雙 方 同 意 每 學 期 互 派 2 名 學 生 至 對 方 學 校 短 期 研 修, 以 一 學 期 為 原 則, 互 免 學 雜 費 但 得 收 取 申 請 費 非 約 定 名 額 內 之 學 生, 除 繳 交 申 請 費 用 外, 另 須 依 接 待 方 學 校 規 定 繳 交 學 雜 費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照 案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預 定 於 該 校 104 年 11 月 底 蒞 校 簽 約 提 案 二 提 案 單 位 : 國 際 事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本 校 與 大 陸 地 區 蘭 州 交 通 大 學 簽 署 學 術 交 流 合 約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本 案 緣 因 103 年 3 月 該 校 主 動 表 示 有 意 與 本 校 締 結 為 姊 妹 校 及 進 行 各 22
23 方 面 交 流, 雙 方 協 議 簽 署 學 術 交 流 與 合 作 備 忘 錄 及 學 生 短 期 研 修 意 向 書, 經 協 調 後 兩 份 合 約 各 分 正 簡 體 二 種 版 本, 共 計 4 份 文 件 ( 詳 議 程 提 案 二 附 件 P. 48 ~P. 53 ) 二 本 案 合 約 內 容 包 含 以 下 : ( 一 ) 學 術 交 流 與 合 作 備 忘 錄 : 雙 方 同 意 就 下 列 項 目 展 開 學 術 交 流 合 作 : 1. 圖 書 期 刊 學 術 著 作 及 教 學 研 究 成 果 等 學 術 資 料 交 流 2. 教 師 與 學 生 之 互 訪 與 交 流 3. 共 同 舉 辦 各 項 學 術 活 動 4. 研 究 計 畫 之 合 作 ( 二 ) 學 生 短 期 研 修 意 向 書 : 雙 方 同 意 每 學 期 互 派 2 名 學 生 至 對 方 學 校 短 期 研 修, 以 一 學 期 為 原 則, 互 免 學 雜 費 但 得 收 取 申 請 費 非 約 定 名 額 內 之 學 生, 除 繳 交 申 請 費 用 外, 另 須 依 接 待 方 學 校 規 定 繳 交 學 雜 費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照 案 通 過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業 於 104 年 9 月 15 日 簽 約 完 成 提 案 三 提 案 單 位 : 教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獎 勵 就 讀 本 校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辦 法 第 三 四 條 條 文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為 利 各 系 所 招 生 宣 導, 特 提 本 辦 法 第 三 條 修 正 案, 增 加 本 獎 勵 項 目 供 各 系 所 依 其 特 色 發 展 需 要 自 行 推 薦 優 秀 學 生 領 取 另 修 正 本 辦 法 第 四 條, 新 增 第 二 項 以 利 優 秀 學 生 提 前 畢 業 亦 得 以 領 取 第 二 學 年 應 領 取 之 獎 學 金 二 檢 附 本 辦 法 第 三 四 條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三 附 件 1,P.1 ~P.4) 以 及 獎 勵 就 讀 本 校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獎 學 金 得 獎 人 數 統 計 分 析 表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三 附 件 2,P. 5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23
24 一 照 案 通 過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三 附 件 P. 1 ~P. 5)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二 請 研 議 雙 聯 學 制 之 交 換 生 獎 學 金 制 度 納 入 辦 法 之 可 行 性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並 於 104 年 11 月 9 日 發 布 施 行 提 案 四 提 案 單 位 : 學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交 通 安 全 教 育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第 三 條 條 文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為 符 合 教 育 部 交 通 安 全 教 育 評 鑑 要 項 : 校 長 擔 任 主 任 委 員, 一 級 主 管 及 有 關 職 務 人 員 為 委 員 之 規 定, 建 請 修 正 本 辦 法 二 本 辦 法 經 104 年 9 月 21 日 本 校 10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交 通 安 全 教 育 委 員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三 檢 附 本 辦 法 第 三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四 附 件 P. 6 ~P. 7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照 案 通 過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四 附 件 P. 6 ~P. 7)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並 於 104 年 11 月 9 日 發 布 施 行 提 案 五 提 案 單 位 : 圖 書 資 訊 館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園 網 路 使 用 規 範 第 五 點 條 文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因 應 校 內 單 位 再 利 用 有 關 學 生 網 路 相 關 行 為 之 研 究 需 求, 及 符 合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之 規 定,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園 網 路 使 用 規 範 第 五 點 二 檢 附 本 使 用 規 範 第 五 點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五 附 件 P. 8~P.13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一 第 五 點 第 一 項 第 四 款.. 且 應 由 需 求 單 位 事 先 徵 得 使 用 者 之 書 面 同 意, 修 正 為.. 且 應 由 需 求 單 位 依 個 資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五 款, 提 出 其 24
25 揭 露 方 式 無 從 識 別 特 定 之 當 事 人 之 切 結, 以 因 應 校 內 單 位 再 利 用 有 關 學 生 資 訊 進 行 校 務 研 究 之 需 求 另, 校 務 會 議 審 議 重 要 事 項, 而 本 規 範 所 定 事 項 係 依 上 位 規 範 辦 理, 有 共 通 的 規 定, 為 簡 化 行 政 程 序, 第 八 點 經 行 政 會 議 及 校 務 會 議 通 過 修 正 為 經 行 政 會 議 通 過 二 修 正 後 通 過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五 附 件 P. 8~P.13)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提 案 六 提 案 單 位 : 圖 書 資 訊 館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學 生 宿 舍 網 路 管 理 辦 法 第 五 條 條 文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學 生 宿 舍 網 路 管 理 辦 法 有 關 使 用 者 每 日 流 量 限 額 與 管 制 措 施, 除 了 符 合 現 有 的 管 制 現 況 外, 也 可 以 減 少 日 後 調 整 使 用 者 網 路 頻 寬 時 所 需 之 行 政 流 程 二 檢 附 本 辦 法 第 五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議 程 提 案 六 附 件 P. 80~P. 82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有 關 宿 舍 網 路 流 量 規 範 及 管 制 措 施, 請 考 量 學 生 權 益, 審 慎 研 議 後, 再 提 會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擬 提 104 年 11 月 27 日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提 案 七 提 案 單 位 :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院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院 院 務 會 議 議 事 規 則 第 二 六 條 條 文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本 案 業 經 本 院 10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通 過 ( 詳 議 程 提 案 七 附 件 2,P. 86 ~P. 89 ) 二 檢 附 本 規 則 第 二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七 附 件 P. 14 ~P. 17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25
26 決 議 : 照 案 通 過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七 附 件 P. 14 ~P. 17)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並 於 104 年 11 月 9 日 發 布 施 行 提 案 八 提 案 單 位 : 理 學 院 案 由 : 有 關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理 學 院 院 務 會 議 組 織 規 則 修 正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經 本 院 104 年 9 月 10 日 104 學 年 度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二 檢 附 本 組 織 規 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八 附 件 P. 18~P.21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修 正 後 通 過 ( 修 正 為 原 組 織 規 則 法 規 格 式,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八 附 件 P. 18~P.21 )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並 於 104 年 11 月 9 日 發 布 施 行 提 案 九 提 案 單 位 : 人 事 室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第 八 條 第 十 九 條 條 文, 並 增 訂 第 八 條 之 一 第 八 條 之 二 規 定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擬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, 刪 除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第 九 款, 增 訂 第 八 條 之 ㄧ 及 第 八 條 之 二 規 定 及 修 正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, 摘 錄 本 次 修 正 重 點 如 下 : ( 一 ) 查 考 試 院 前 以 104 年 9 月 16 日 考 授 銓 法 四 字 第 號 核 備 本 校 組 織 規 程 修 正 之 案 件 時, 於 核 備 函 ( 詳 議 程 提 案 九 附 件 2, P. 140 ~P. 141) 中 請 本 校 依 各 機 關 組 織 法 規 涉 及 考 銓 業 務 事 項 作 業 要 點 第 四 點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( 詳 議 程 提 案 九 附 件 3,P. 142 ~P. 145 ), 將 人 事 主 計 單 位 之 設 立 職 稱 及 其 職 掌 事 項 改 以 專 條 訂 定 爰 此, 擬 刪 除 現 行 本 校 組 織 規 程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第 九 款 所 定 人 事 室 主 計 室 之 設 立 職 稱 及 其 職 掌 事 項, 以 增 訂 之 第 八 條 之 ㄧ 第 八 條 之 二 取 代 之 ( 二 ) 另 教 育 部 104 年 2 月 4 日 及 同 年 9 月 3 日 分 別 發 布 修 正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基 金 設 置 條 例 ( 詳 議 程 提 案 九 附 件 4,P. 146 ~P. 159 ) 26
27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及 監 督 辦 法 ( 詳 議 程 提 案 九 附 件 5,P. 160 ~P. 181) 相 關 規 定, 國 立 大 學 校 院 應 另 設 稽 核 人 員 或 稽 核 單 位, 以 取 代 原 有 之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功 能, 爰 秘 書 室 提 請 刪 除 本 校 組 織 規 程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校 務 會 議 下 設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之 規 定, 並 併 同 修 正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之 任 務 至 前 開 稽 核 人 員 或 稽 核 單 位 之 設 置, 俟 彙 整 他 校 作 法 後, 另 案 再 行 討 論 二 檢 附 本 規 程 第 八 條 第 八 條 之 一 第 八 條 之 二 第 十 九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九 附 件 P. 22 ~P. 59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照 案 通 過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九 附 件 P. 22 ~P. 59 )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提 案 十 提 案 單 位 : 秘 書 室 案 由 : 有 關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等 計 五 項 法 規 修 正 案, 以 及 廢 除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會 議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則 計 二 項 法 規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為 因 應 發 布 修 正 之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基 金 設 置 條 例 ( 詳 議 程 P. 146 ~P. 159) 及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及 監 督 辦 法 ( 詳 議 程 P. 160 ~P. 181), 擬 配 合 修 正 本 校 校 務 基 金 運 用 相 關 法 規 二 依 據 設 置 條 例 第 五 條 : 刪 除 校 務 會 議 下 之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之 設 置, 其 修 正 理 由 略 以 : 三 另 同 項 及 第 三 項 有 關 校 務 基 金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之 規 定, 因 其 實 質 功 能 及 職 掌 已 由 修 正 條 文 第 七 條 及 第 八 條 規 範 : 國 立 大 學 校 院 稽 核 人 員 或 稽 核 單 位 之 設 置 及 稽 核 事 項, 以 取 代 原 有 之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功 能, 故 本 校 校 務 會 議 不 再 下 設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爰 予 刪 除, 先 予 敘 明 三 檢 附 相 關 法 規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, 各 項 法 規 修 正 條 文 分 列 如 下 說 明 : 修 正 法 規 修 正 條 文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修 正 草 案 ( 由 人 事 室 提 案 ) 修 正 第 十 九 條 : 一 廢 除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組 成 及 任 務 規 定 27
28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1,P. 60 ~P. 64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自 籌 收 入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2,P. 65 ~P. 71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編 制 內 教 師 及 研 究 人 員 本 薪 ( 年 功 薪 ) 加 給 以 外 之 給 與 編 制 外 人 員 人 事 費 及 編 制 內 行 政 人 員 工 作 酬 勞 支 應 原 則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3,P. 72 ~P. 76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捐 贈 收 入 暨 投 資 收 益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4,P. 77 ~P. 82) 二 修 正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任 務 修 正 全 文 修 正 全 文 修 正 法 規 名 稱 及 全 文 修 正 法 規 名 稱 及 全 文 四 檢 附 經 費 稽 核 相 關 法 規 廢 止 案 原 條 文 內 容 : ( 一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會 議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則 廢 止 案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5,P. 83 ~P. 84 ) ( 二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內 部 稽 核 制 度 與 施 行 細 則 廢 止 案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6,P. 85) 擬 辦 : 一 本 案 通 過 後, 依 下 列 所 列 程 序 辦 理 後 續 相 關 事 宜 修 正 法 規 修 法 程 序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( 由 人 事 室 提 案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自 籌 收 入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編 制 內 教 師 及 研 究 人 員 本 薪 ( 年 功 薪 ) 加 給 以 外 之 給 與 編 制 外 人 員 人 事 費 及 編 制 內 行 政 人 員 工 作 酬 勞 支 應 原 則 經 行 政 會 議 及 校 務 會 議 通 過, 並 報 教 育 部 核 定 後 發 布 施 行 經 行 政 會 議 及 校 務 會 議 通 過, 通 過 後 陳 請 校 長 發 布 施 行 經 行 政 會 議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通 過, 陳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發 布, 並 報 教 育 部 備 查 經 行 政 會 議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及 校 務 會 議 通 過, 陳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施 行, 並 報 教 育 部 備 查 28
29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捐 贈 收 入 暨 投 資 收 益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經 行 政 會 議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討 論 通 過, 陳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發 布, 並 報 教 育 部 備 查 二 有 關 廢 止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會 議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則 及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內 部 稽 核 制 度 與 施 行 細 則 案 通 過 後, 發 布 廢 止 並 停 止 召 開 會 議 三 依 規 定 國 立 大 學 校 院 應 設 置 稽 核 人 員 或 稽 核 單 位, 以 取 代 原 有 之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功 能 乙 案, 由 秘 書 室 彙 整 他 校 作 法 後 研 議 辦 理 依 教 育 部 104 年 10 月 6 日 臺 教 高 ( 通 ) 字 第 號 函 示, 專 任 及 兼 任 稽 核 人 員 或 稽 核 單 位 之 設 置 及 各 校 組 織 規 定 之 相 關 法 制 作 業 期 程, 最 遲 應 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 前 完 成 決 議 : 一 本 案 通 過 後, 依 各 法 規 修 法 程 序 辦 理, 各 法 規 修 正 條 文 如 下 : 修 正 法 規 決 議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( 由 人 事 室 提 案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自 籌 收 入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編 制 內 教 師 及 研 究 人 員 本 薪 ( 年 功 薪 ) 加 給 以 外 之 給 與 編 制 外 人 員 人 事 費 及 編 制 內 行 政 人 員 工 作 酬 勞 支 應 原 則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捐 贈 收 入 暨 投 資 收 益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照 案 通 過 ( 詳 提 案 九 )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一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增 訂 部 分 文 字 : 其 餘 委 員 由 行 政 主 管 各 學 院 及 通 識 中 心 教 師 代 表 組 成 之 二 修 正 後 通 過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1,P. 60 ~P. 64), 續 提 行 政 討 論 一 第 四 條 第 三 項 部 分 文 字 另 行 訂 之 修 正 為 由 學 校 定 之 二 修 正 後 通 過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2,P. 65 ~P. 71), 續 提 行 政 討 論 照 案 通 過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3,P. 72 ~P. 76), 第 五 條 建 議 事 項 附 註 修 正 對 照 表 說 明 欄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一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增 訂 部 分 文 字 : 及 捐 贈 者 設 定 全 數 撥 予 指 定 用 途 之 捐 贈 收 入, 免 予 提 撥 外, 另, 第 八 條 修 正 文 字, 將 修 正 為 應 29
30 二 修 正 後 通 過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4,P. 77 ~P. 82), 續 提 行 政 討 論 二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會 議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則 及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內 部 稽 核 制 度 與 施 行 細 則 廢 止 案 通 過 ( 詳 會 議 紀 錄 提 案 十 附 件 5~6,P.83 ~P. 85)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, 並 停 止 召 開 會 議 三 有 關 本 校 稽 核 人 員 之 設 置 及 相 關 法 制 作 業, 依 教 育 部 規 定 時 限 內 完 成 執 行 情 形 : 一 本 案 通 過 後, 依 各 法 規 修 法 程 序 辦 理 : 修 正 法 規 執 行 情 形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( 由 人 事 室 提 案 )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自 籌 收 入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編 制 內 教 師 及 研 究 人 員 本 薪 ( 年 功 薪 ) 加 給 以 外 之 給 與 編 制 外 人 員 人 事 費 及 編 制 內 行 政 人 員 工 作 酬 勞 支 應 原 則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捐 贈 收 入 暨 投 資 收 益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討 論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修 正 後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及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業 經 第 148 次 行 政 會 議 修 正 後 通 過, 擬 續 提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議 討 論 二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會 議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則 及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內 部 稽 核 制 度 與 施 行 細 則 廢 止 案, 擬 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三 有 關 本 校 稽 核 人 員 之 設 置 及 相 關 法 制 作 業, 擬 提 104 年 11 月 27 日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30
31 提 案 十 一 提 案 單 位 : 秘 書 室 案 由 : 擬 訂 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設 置 要 點 ( 草 案 ) 及 廢 除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資 金 調 度 小 組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為 因 應 教 育 部 發 布 修 正 之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基 金 設 置 條 例 第 十 條 第 四 項 ( 詳 議 程 P. 154 ~P. 155) 及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及 監 督 辦 法 第 十 三 條 ( 詳 議 程 P. 171 ~P. 172), 定 明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應 組 成 投 資 管 理 小 組, 辦 理 年 度 投 資 規 劃, 並 於 年 度 之 初 評 量 投 資 項 目, 提 出 年 度 投 資 項 目 規 劃 送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審 議, 以 免 校 務 基 金 之 投 資 流 於 即 興 式 規 劃,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並 應 將 投 資 盈 虧 定 期 報 告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之 組 成 方 式 等 事 項, 則 由 各 校 自 行 定 之 等 規 定, 另 依 據 104 年 6 月 26 日 本 校 第 31 次 校 務 會 議 其 他 決 議 及 指 示 事 項 : 請 行 政 副 校 長 室 研 議 成 立 財 務 小 組, 就 本 校 財 務 運 用 提 供 建 議 及 相 關 資 訊 爰 上 述, 訂 定 本 要 點 二 新 訂 定 之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設 置 要 點 ( 草 案 ), 擬 取 代 本 校 原 有 之 資 金 調 度 小 組 功 能, 俾 使 財 務 運 用 功 能 及 效 能 更 整 合 及 彰 顯, 故 廢 止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資 金 調 度 小 組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資 金 調 度 小 組 相 關 規 定, 業 於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受 贈 收 入 暨 投 資 收 益 收 支 管 理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中 刪 除, 並 由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取 代 之 ( 詳 議 程 P. 206 ~P. 207) 三 檢 附 本 要 點 草 案 條 文 說 明 表 ( 詳 議 程 提 案 十 一 附 件 P. 216~P. 217) 擬 辦 : 一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二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投 資 管 理 小 組 設 置 要 點 案 通 過 後, 陳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施 行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資 金 調 度 小 組 廢 止 案 通 過 後, 發 布 廢 止 並 停 止 運 作 決 議 : 請 針 對 管 理 小 組 之 組 織 執 行 長 之 遴 聘 及 投 資 標 的 等, 邀 集 具 財 經 投 資 專 業 相 關 之 教 師 共 同 研 議 後, 再 提 會 討 論, 並 於 本 學 期 結 束 前 完 成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擬 提 104 年 11 月 27 日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提 案 十 二 提 案 單 位 : 秘 書 室 案 由 : 擬 訂 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志 工 服 務 管 理 辦 法 ( 草 案 )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31
32 決 議 : 因 時 間 因 素, 本 案 延 至 下 次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依 決 議 辦 理, 本 案 擬 提 104 年 11 月 27 日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伍 各 單 位 工 作 報 告 請 參 閱 各 單 位 工 作 報 告 附 件 ( 資 料 公 告 於 本 校 校 務 行 政 系 統 (  - 會 議 資 料 管 理 專 區 ) 陸 其 他 決 議 或 指 示 辦 理 事 項 單 位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說 明 決 議 或 指 示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學 術 副 校 長 室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1 補 充 報 告 : 一 與 高 醫 大 合 作 事 宜, 後 續 MOU 簽 訂 事 宜, 擬 視 兩 校 教 務 及 研 發 處 擬 定 確 切 之 合 作 事 項 後 簽 訂 之 二 本 校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獲 得 教 育 部 104 學 年 度 提 升 校 務 專 業 管 理 能 力 計 畫 之 核 定 與 經 費 補 助 行 政 副 校 長 室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1 一 教 育 部 訂 於 104 年 11 月 9 日 ( 一 ) 蒞 校 進 行 學 校 衛 生 訪 評 輔 導, 擬 於 10 月 26 日 進 行 自 評, 邀 請 並 感 謝 各 主 管 出 席 參 與 二 104 年 10 月 23 日 ( 五 ) 辦 理 學 生 兼 任 助 理 學 習 與 勞 動 權 益 說 明 會, 針 對 未 來 執 行 工 作 事 項 進 行 說 明, 請 踴 躍 參 與 秘 書 室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3 無 無 請 研 議 各 學 術 單 位 院 務 會 議 組 織 按 行 政 機 關 法 制 作 業 相 關 或 議 事 之 統 一 規 定, 並 研 議 其 審 規 定, 涉 及 組 織 者 名 稱 通 議 程 序, 以 提 高 行 政 效 率 常 採 用 規 程, 而 涉 及 議 事 者 採 用 規 則 本 案 建 議 採 妥 協 方 式, 以 人 社 院 法 學 院 及 管 理 學 院 三 個 學 院 所 使 用 之 議 事 規 則, 為 本 校 院 務 會 議 法 規 之 統 一 名 稱 工 學 院 及 理 學 院 於 下 次 有 修 正 內 容 修 正 時, 一 併 再 修 正 名 稱, 不 必 專 為 名 稱 修 法 無 無 32
33 單 位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說 明 決 議 或 指 示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教 務 處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4 請 研 議 特 聘 及 講 座 教 授 申 請 期 程 為 配 合 講 座 教 授 送 外 審 時 是 否 同 一, 以 利 各 學 院 配 合 辦 理 程 及 教 卓 相 關 KPI 指 標 達 成 率, 今 年 度 之 講 座 教 授 申 請 時 程 與 特 聘 教 授 申 請 時 程 不 同, 未 來 研 擬 修 定 講 座 教 授 送 審 程 序 後, 將 可 統 一 申 請 期 程, 請 系 所 見 諒 配 合 辦 理 教 學 發 展 中 心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7 無 無 學 務 處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9 無 無 總 務 處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12 請 評 估 學 生 兼 任 助 理 學 習 與 勞 遵 照 辦 理, 待 各 單 位 陸 續 動 權 益 保 障 指 導 原 則 施 行 後 承 申 請 後 將 評 估 同 仁 工 作 負 辦 同 仁 之 業 務 量, 及 業 務 調 配 之 荷 及 人 力 之 需 求 必 要 性 環 安 衛 中 心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12 無 無 圖 書 資 訊 館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13 研 究 發 展 處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14 請 儘 速 協 助 建 置 學 生 兼 任 助 理 學 一 與 研 發 處 及 總 務 處 進 習 與 勞 動 權 益 管 理 系 統, 以 提 升 行 初 步 之 系 統 流 程 研 新 制 度 推 動 之 行 政 效 率 討, 並 預 計 於 11/2 提 出 系 統 需 求 單 初 稿 二 學 務 處 生 活 學 習 助 學 金 之 系 統 需 求 初 稿 已 大 致 完 成, 預 計 於 11/2 提 交 有 關 與 高 醫 大 之 合 作 事 宜, 請 朝 將 納 入 下 次 與 高 醫 大 討 論 國 際 化 及 跨 領 域 之 合 作 方 向 研 進 一 步 合 作 之 參 考 方 向 議, 創 造 國 際 化 及 跨 領 域 之 研 發 及 產 學 能 量 國 際 事 務 處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18 無 無 推 廣 教 育 中 心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19 體 育 室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20 有 關 市 區 開 班 地 點 租 借 之 可 行 已 完 成 相 關 場 地 租 金 水 性, 請 王 副 校 長 持 續 召 集 相 關 單 費 電 費 及 保 全 等 支 出 之 位 針 對 夜 間 學 校 人 事 設 備 等 成 評 估 報 告 本 及 未 來 開 班 計 畫 進 行 全 面 性 評 估 考 量 學 生 社 團 經 費 不 足, 請 研 議 運 動 場 館 租 借 之 收 費 標 準 本 室 於 104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期 末, 將 針 對 運 動 場 館 管 33
34 單 位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說 明 決 議 或 指 示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理 辦 法 及 租 借 收 費 標 準 通 盤 檢 討 修 正 改 進 人 事 室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20 無 無 主 計 室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21 無 無 創 新 育 成 中 心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22 無 無 扣 件 及 鋼 鐵 技 術 研 究 中 心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23 無 無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24 無 無 法 學 院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25 無 無 管 理 學 院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27 無 無 理 學 院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28 無 無 工 學 院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29 無 無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32 無 無 語 文 中 心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33 無 無 EMBA 中 心 請 詳 工 作 補 充 報 告 附 件 P34 無 無 柒 臨 時 動 議 提 案 一 提 案 單 位 : 法 學 院 案 由 : 有 關 強 化 本 校 行 政 單 位 協 助 校 務 發 展 與 教 學 研 究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有 鑑 於 大 學 自 治 教 授 治 校 之 精 神, 大 學 內 所 有 行 政 單 位 存 在 之 目 的, 均 在 法 令 規 定 的 ( 合 法 ) 範 圍 內, 儘 量 協 助 教 學 單 位 之 教 學 研 究, 而 非 可 任 由 行 政 單 位 隨 意 以 行 政 作 業 需 求 等 技 術 性 理 由, 阻 礙 或 妨 害 教 師 之 教 學 研 究 與 學 校 之 整 體 發 展 二 建 議 以 行 政 會 議 決 議 方 式, 通 過 下 列 事 項, 要 求 本 校 行 政 單 位 一 體 遵 守 : ( 一 ) 行 政 單 位 處 理 各 單 位 所 提 公 文, 除 依 法 不 能 補 正 之 情 形 外, 一 律 不 得 退 件 34
35 ( 二 ) 行 政 單 位 依 法 辦 理 公 文 退 件 時, 應 檢 具 退 件 之 具 體 法 律 依 據 ( 至 少 包 括 法 令 名 稱 條 號 ) 與 退 件 理 由, 以 使 各 公 文 主 辦 單 位 與 會 辦 單 位 得 據 以 清 楚 判 斷 應 如 何 處 理 後 續 事 宜 ( 三 ) 行 政 單 位 於 解 釋 適 用 其 主 管 法 令 時, 應 立 於 行 政 協 助 教 學 研 究 與 校 務 發 展 之 認 識, 除 依 法 禁 止 之 事 項 外, 應 提 供 可 行 的 法 令 建 議, 以 使 本 校 教 學 研 究 或 校 務 發 展 得 以 順 利 推 動 ( 四 ) 行 政 單 位 處 理 個 案 時, 如 發 現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之 解 釋 存 有 疑 義, 應 即 循 行 政 層 級 體 系, 釐 清 法 令 適 用 疑 義, 並 將 最 後 定 案 之 法 令 解 釋 內 容, 以 及 其 理 由, 經 各 該 單 位 主 管 簽 核 負 責 後, 轉 知 該 個 案 之 承 辦 單 位 或 相 關 單 位 ( 五 ) 行 政 單 位 之 法 律 意 見 與 各 教 學 單 位 所 提 法 律 意 見 不 同 時, 應 檢 附 雙 方 法 律 意 見, 以 及 該 案 件 所 涉 及 之 法 律 規 定 與 事 實, 送 該 行 政 單 位 所 屬 一 級 單 位 首 長 簽 核 判 行 主 計 室 與 人 事 室 承 辦 案 件, 應 送 請 校 長 核 示 判 行 ( 六 ) 各 行 政 單 位 承 辦 人 員 有 違 反 上 開 情 事 者, 各 教 學 單 位 得 檢 附 相 關 事 實 證 據 後, 正 式 行 文 本 校 秘 書 處 彙 整, 並 提 送 最 近 一 次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其 經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後, 認 定 承 辦 人 員 或 該 單 位 主 管 確 有 缺 失 者, 應 即 作 成 決 議 請 該 單 位 改 正 每 年 同 一 承 辦 人 員 或 主 管 承 辦 案 件 經 行 政 會 議 議 決 缺 失 次 數 達 三 次 以 上 或 屬 明 知 而 故 意 違 反 者, 其 當 年 度 考 績 應 建 議 不 得 考 列 甲 等 ; 其 次 數 達 五 次 以 上 或 明 知 而 故 意 違 背 達 二 次 以 上 者, 其 考 績 應 建 議 列 乙 等 ; 其 次 數 達 七 次 以 上 或 明 知 而 故 意 違 背 三 次 以 上 者, 其 考 績 應 建 議 列 丙 等 上 開 情 形, 經 行 政 會 議 審 議 認 為 情 節 重 大 者, 應 建 議 召 開 專 案 考 績 三 案 經 本 院 10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通 過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請 白 行 政 副 校 長 召 集 人 事 室 及 相 關 單 位 針 對 提 案 內 容 研 議 具 體 改 善 方 案 後, 再 提 會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本 案 目 前 研 議 處 理 中 35
36 提 案 二 提 案 單 位 : 法 學 院 案 由 : 有 關 年 度 業 務 費 與 設 備 費 之 分 配 比 例, 應 考 量 各 院 系 所 屬 性, 彈 性 分 配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為 解 決 本 院 各 系 所, 長 年 以 來 業 務 費 均 不 夠 使 用 的 窘 困 現 象 二 建 議 各 單 位 分 配 總 經 費 ( 即 業 務 費 與 設 備 費 總 額 ) 中, 設 備 費 所 佔 比 例, 應 考 量 各 單 位 屬 性, 例 如 本 院 各 系 所 設 備 費 無 需 太 多, 剩 餘 款 項 應 編 列 為 業 務 費, 以 使 各 系 所 得 以 順 利 推 動 院 ( 系 ) 務 三 案 經 本 院 10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通 過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一 請 主 計 室 提 供 預 算 分 配 行 政 時 效 流 程, 以 利 各 單 位 準 備 分 配 經 費 調 整 交 換 之 參 據 二 請 王 學 術 副 校 長 會 同 白 行 政 副 校 長 主 計 室 及 相 關 單 位, 檢 討 預 算 分 配 比 例 修 訂 之 可 行 性, 有 具 體 改 善 方 案 後, 再 提 會 討 論 執 行 情 形 : 一 本 案 王 副 校 長 已 蒐 集 相 關 業 務 費 及 圖 儀 經 費 資 料, 並 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 舉 行 之 行 政 會 議 進 行 初 步 報 告 二 將 諮 詢 相 關 單 位, 研 擬 議 案 後 再 召 開 會 議 討 論 三 104 年 11 月 20 日 第 149 次 行 政 會 議 決 議 : 請 秘 書 室 研 議 設 置 系 所 業 務 費 設 備 費 需 求 交 換 平 台 捌 散 會 ( 當 日 下 午 1:15) 36
37 追 蹤 事 項 37
38 38
39 決 議 及 指 示 事 項 追 蹤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表 未 完 成 事 項 項 次 追 蹤 事 項 承 辦 單 位 承 辦 單 位 控 管 及 後 續 執 行 情 形 一 有 關 研 擬 泰 國 開 班 ( 雙 聯 及 EMBA 中 心 104/ 9/ 18 第 116 次 主 管 會 報 執 行 情 形 三 聯 學 制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) 計 一 IEMBA 泰 國 班 原 擬 合 作 之 泰 國 易 畫 之 細 節 乙 案 三 倉 (Assumption U.) 大 學, 因 故 無 法 ( 第 115 次 主 管 會 報 執 行 情 繼 續 配 合 本 校 作 業, 新 合 作 學 校 為 形 為 仍 進 行 合 作 洽 談 之 聯 泰 國 蘭 實 (Ransit U.) 大 學, 已 於 暑 假 繫, 故 決 定 列 入 追 蹤 事 項 ; 第 116 次 主 管 會 報 決 定 繼 續 期 間 與 泰 國 蘭 實 大 學 已 簽 訂 MOU 追 蹤 ) 二 泰 國 蘭 實 大 學 擬 於 明 年 2 月 率 團 抵 台 進 行 學 術 交 流 三 為 配 合 教 育 部 開 班 計 畫 書 送 審 時 間 (105/1/31 前 ), 翁 銘 章 主 任 與 楊 書 成 執 行 長 擬 於 11 月 赴 泰 洽 談 合 作 細 節 104/10/23 第 117 次 主 管 會 報 執 行 情 形 一 104/11/2-6 由 王 學 亮 副 校 長 協 同 翁 銘 章 主 任 楊 書 成 執 行 長 赴 泰 國 曼 谷 進 行 學 術 交 流 考 察, 並 於 11/4 至 泰 國 蘭 實 大 學 舉 行 MOU 交 換 儀 式 二 104/10/5 EMBA 中 心 召 開 臨 時 會 議, 針 對 境 外 泰 國 專 班 與 雙 聯 學 位 合 作 細 節 規 劃 進 行 進 一 步 討 論 104/11/27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執 行 情 形 一 104/10/27 EMBA 中 心 針 對 104/11/2-6 赴 泰 國 曼 谷 學 術 交 流 考 察, 以 及 泰 國 專 班 與 雙 聯 學 位 合 作 細 節 進 行 行 前 會 議 二 104/11/2-6 由 王 學 亮 副 校 長 協 同 EMBA 中 心 翁 銘 章 主 任 楊 書 成 執 行 長, 赴 泰 國 曼 谷 學 術 交 流 考 察 期 間 與 泰 國 蘭 實 大 學 洽 談 泰 國 IEMBA 境 外 專 班 與 雙 聯 學 會 合 作 細 節 二 有 關 加 強 推 廣 陸 生 暑 期 專 班 國 際 事 務 之 招 生 事 宜 處 ( 第 116 次 主 管 會 報 執 行 情 形 為 尚 未 作 業, 需 至 明 年 另 行 規 劃, 故 決 定 列 入 追 蹤 事 項 ) 104/10/23 第 117 次 主 管 會 報 執 行 情 形 目 前 已 鎖 定 主 要 姐 妹 校 做 重 點 招 生 規 劃 104/11/27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執 行 情 形 目 前 已 鎖 定 主 要 姐 妹 校 做 重 點 招 生 規 劃 擬 初 步 調 查 重 點 姐 妹 校 需 開 設 專 班 人 數 39
40 40
41 提 案 一 附 件 41
42 42
43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提 案 單 提 案 一 提 案 單 位 : 國 際 事 務 處 案 由 : 有 關 本 校 與 大 陸 地 區 大 連 理 工 大 學 簽 署 學 術 交 流 合 約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本 案 緣 因 104 年 9 月 本 校 黃 肇 瑞 校 長 及 施 明 昌 國 際 長 至 廣 州 參 加 兩 岸 大 學 聯 盟 論 壇, 會 後 雙 方 協 議 簽 署 學 術 交 流 與 合 作 意 向 書, 經 協 調 後 合 約 分 正 簡 體 二 種 版 本, 共 計 2 份 文 件 ( 如 附 件 P. 4 4 ~P. 4 7 ) 二 本 案 合 約 內 容 包 含 以 下 : ( 一 ) 教 師 交 流 : 名 額 依 據 個 案 接 洽 而 定, 由 教 師 自 行 負 擔 個 人 相 關 支 出 費 用 ( 二 ) 學 生 交 流 : 雙 方 同 意 每 學 期 互 派 2 名 學 生 至 對 方 學 校 短 期 研 修, 以 一 學 期 為 原 則, 互 免 學 雜 費 但 得 收 取 申 請 費 非 約 定 名 額 內 之 學 生, 除 繳 交 申 請 費 用 外, 另 須 依 接 待 方 學 校 規 定 繳 交 學 雜 費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43
44 提 案 一 附 件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大 連 理 工 大 學 學 術 交 流 與 合 作 意 向 書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與 大 連 理 工 大 學 基 於 相 互 尊 重 平 等 互 惠 友 好 合 作 之 原 則, 建 立 雙 方 學 術 研 究 與 交 流 之 合 作 關 係, 冀 期 共 同 推 動 具 備 國 際 視 野 之 師 資 專 門 人 才 培 育, 促 進 學 術 文 化 水 準 之 提 昇, 簽 訂 本 協 議 協 議 如 下 : 一 教 師 交 流 : 雙 方 互 相 派 遣 教 師 進 行 學 術 交 流 及 教 學 交 流, 名 額 將 依 據 個 案 接 洽 系 所 而 定, 若 在 受 訪 單 位 講 學, 費 用 由 出 訪 單 位 負 擔 教 師 應 自 行 負 擔 個 人 相 關 支 出 費 用, 到 訪 後 相 關 事 宜 由 受 訪 單 位 協 助, 其 他 相 關 補 助 依 兩 校 規 定 辦 理 二 學 生 交 流 : ( 一 ) 合 作 形 式 1. 以 此 形 式 交 流 之 學 生 應 為 全 職 且 非 學 位 之 短 期 研 修 學 生 2. 雙 方 同 意 每 學 期 互 派 2 名 學 生 至 對 方 學 校 短 期 研 修, 研 修 期 間 以 一 學 期 為 原 則 3. 如 遇 任 一 學 期 有 缺 額 情 形, 對 方 學 校 可 視 情 況 同 意 是 否 併 入 下 一 學 期 之 研 修 名 額 ( 二 ) 甄 選 1. 雙 方 自 行 訂 定 甄 選 條 件 程 序 與 規 則, 但 應 以 對 方 學 校 已 設 學 系 為 限 2. 雙 方 應 在 申 請 期 限 內 將 短 期 研 修 學 生 申 請 資 料 送 達 對 方 學 校, 雙 方 各 自 有 權 決 定 是 否 錄 取 對 方 學 校 推 薦 之 學 生 ( 三 ) 學 生 義 務 1. 短 期 研 修 學 生 按 各 自 所 屬 學 校 收 費 標 準 繳 納 學 雜 費, 接 收 學 校 不 再 收 取 學 生 學 雜 費, 但 得 向 對 方 短 期 研 修 學 生 收 取 申 請 費, 並 協 助 安 排 短 期 研 修 期 間 之 住 宿 非 約 定 名 額 內 之 學 生, 除 繳 交 申 請 費 外, 另 需 依 接 待 方 學 校 規 定 繳 交 研 修 費, 名 額 不 限 2. 短 期 研 修 學 生 應 自 行 負 擔 交 通 費 住 宿 費 書 籍 費 醫 療 保 險 費 等 個 人 相 關 支 出 費 用 3. 短 期 研 修 學 生 必 須 遵 守 當 地 法 律 及 對 方 學 校 之 校 規 4. 短 期 研 修 學 生 選 修 課 程 回 到 所 屬 學 校 抵 免 時, 依 各 自 學 校 學 分 抵 免 辦 法 辦 理 ( 四 ) 學 校 義 務 44
45 1. 雙 方 應 安 排 接 送 機, 並 協 助 短 期 研 修 學 生 註 冊 選 課 及 使 用 校 內 設 施 等, 使 其 儘 早 適 應 研 修 學 校 環 境 2. 雙 方 應 給 予 短 期 研 修 學 生 成 績 證 明, 在 研 修 學 期 完 成 後, 寄 至 對 方 學 校 相 關 單 位 3. 雙 方 需 為 短 期 研 修 生 提 供 辦 理 入 出 境 所 需 要 的 證 明 文 件, 並 盡 力 協 助 取 得 入 境 許 可 證, 惟 入 境 許 可 證 明 獲 得 與 否 非 學 校 之 責, 學 生 應 自 行 承 擔 風 險 三 效 期 ( 一 ) 本 協 議 經 雙 方 代 表 簽 署 後 生 效, 有 效 期 5 年 如 有 協 議 中 未 竟 事 宜, 將 由 雙 方 協 商 後 解 決 ( 二 ) 如 有 任 一 方 擬 修 改 文 字 內 容 或 提 前 終 止 本 協 議, 應 於 六 個 月 前 通 知 對 方, 惟 在 本 協 議 終 止 前 已 開 始 進 行 或 已 存 在 之 交 流 活 動 不 受 協 議 終 止 之 影 響, 仍 可 按 原 訂 計 畫 進 行, 如 雙 方 無 異 議 則 本 協 議 期 限 自 動 延 長 ( 三 ) 本 協 議 乙 式 兩 份, 簽 署 後 雙 方 各 持 乙 份 留 存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長 大 連 理 工 大 學 校 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5
46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高 雄 大 学 学 术 交 流 与 合 作 意 向 书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与 高 雄 大 学 基 于 相 互 尊 重 平 等 互 惠 友 好 合 作 之 原 则, 建 立 双 方 学 术 研 究 与 交 流 之 合 作 关 系, 冀 期 共 同 推 动 具 备 国 际 视 野 之 师 资 专 门 人 才 培 育, 促 进 学 术 文 化 水 平 之 提 升, 签 订 本 协 议 协 议 如 下 : 一 教 师 交 流 : 双 方 互 相 派 遣 教 师 进 行 学 术 交 流 及 教 学 交 流, 名 额 将 依 据 个 案 接 洽 系 所 而 定, 若 在 受 访 单 位 讲 学, 费 用 由 出 访 单 位 负 担 教 师 应 自 行 负 担 个 人 相 关 支 出 费 用, 到 访 后 相 关 事 宜 由 受 访 单 位 协 助, 其 他 相 关 补 助 依 两 校 规 定 办 理 二 学 生 交 流 : ( 一 ) 合 作 形 式 1. 以 此 形 式 交 流 之 学 生 应 为 全 职 且 非 学 位 之 短 期 研 修 学 生 2. 双 方 同 意 每 学 期 互 派 2 名 学 生 至 对 方 学 校 短 期 研 修, 研 修 期 间 以 一 学 期 为 原 则 3. 如 遇 任 一 学 期 有 缺 额 情 形, 对 方 学 校 可 视 情 况 同 意 是 否 并 入 下 一 学 期 之 研 修 名 额 ( 二 ) 甄 选 1. 双 方 自 行 订 定 甄 选 条 件 程 序 与 规 则, 但 应 以 对 方 学 校 已 设 学 系 为 限 2. 双 方 应 在 申 请 期 限 内 将 短 期 研 修 学 生 申 请 资 料 送 达 对 方 学 校, 双 方 各 自 有 权 决 定 是 否 录 取 对 方 学 校 推 荐 之 学 生 ( 三 ) 学 生 义 务 1. 短 期 研 修 学 生 按 各 自 所 属 学 校 收 费 标 准 缴 纳 学 杂 费, 接 收 学 校 不 再 收 取 学 生 学 杂 费, 但 得 向 对 方 短 期 研 修 学 生 收 取 申 请 费, 并 协 助 安 排 短 期 研 修 期 间 之 住 宿 非 约 定 名 额 内 之 学 生, 除 缴 交 申 请 费 外, 另 需 依 接 待 方 学 校 规 定 缴 交 研 修 费, 名 额 不 限 2. 短 期 研 修 学 生 应 自 行 负 担 交 通 费 住 宿 费 书 籍 费 医 疗 保 险 费 等 个 人 相 关 支 出 费 用 3. 短 期 研 修 学 生 必 须 遵 守 当 地 法 律 及 对 方 学 校 之 校 规 4. 短 期 研 修 学 生 选 修 课 程 回 到 所 属 学 校 抵 免 时, 依 各 自 学 校 学 分 抵 免 办 法 办 理 ( 四 ) 学 校 义 务 1. 双 方 应 安 排 接 送 机, 并 协 助 短 期 研 修 学 生 注 册 选 课 及 使 用 校 内 设 施 等, 使 其 46
47 尽 早 适 应 研 修 学 校 环 境 2. 双 方 应 给 予 短 期 研 修 学 生 成 绩 证 明, 在 研 修 学 期 完 成 后, 寄 至 对 方 学 校 相 关 单 位 3. 双 方 需 为 短 期 研 修 生 提 供 办 理 入 出 境 所 需 要 的 证 明 文 件, 并 尽 力 协 助 取 得 入 境 许 可 证, 惟 入 境 许 可 证 明 获 得 与 否 非 学 校 之 责, 学 生 应 自 行 承 担 风 险 三 效 期 ( 一 ) 本 协 议 经 双 方 代 表 签 署 后 生 效, 有 效 期 5 年 如 有 协 议 中 未 竟 事 宜, 将 由 双 方 协 商 后 解 决 ( 二 ) 如 有 任 一 方 拟 修 改 文 字 内 容 或 提 前 终 止 本 协 议, 应 于 六 个 月 前 通 知 对 方, 惟 在 本 协 议 终 止 前 已 开 始 进 行 或 已 存 在 之 交 流 活 动 不 受 协 议 终 止 之 影 响, 仍 可 按 原 订 计 划 进 行, 如 双 方 无 异 议 则 本 协 议 期 限 自 动 延 长 ( 三 ) 本 协 议 乙 式 两 份, 签 署 后 双 方 各 持 乙 份 留 存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校 长 高 雄 大 学 校 长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7
48 48
49 提 案 二 附 件 49
50 50
51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提 案 單 提 案 二 提 案 單 位 : 學 術 副 校 長 室 案 由 : 有 關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設 置 要 點 第 三 點 條 文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為 成 立 本 校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與 推 動 相 關 業 務, 於 104 年 5 月 29 日 第 115 次 主 管 會 報 6 月 12 日 第 146 次 行 政 會 議, 通 過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設 置 要 點, 並 申 請 教 育 部 相 關 計 畫 補 助 二 惟 教 育 部 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 回 復 本 校 計 畫 書 審 查 結 果, 除 核 定 補 助 額 度 外, 並 針 對 本 辦 公 室 之 組 織 運 作 面 提 出 建 議, 略 以 : 辦 公 室 主 任 及 執 行 長 分 別 由 學 術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擔 任, 短 期 或 許 可 以, 但 長 期 經 過 人 事 更 替, 研 究 經 驗 無 法 累 積, 永 續 運 作 的 機 制 較 弱 ( 詳 附 件 2, P. 54 ) 三 依 據 上 開 說 明 二 之 意 見, 本 室 修 正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設 置 要 點 第 三 點 條 文 內 容, 並 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 經 本 校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第 3 次 工 作 會 議 通 過 修 正 條 文 內 容 略 以 : ( 一 ) 刪 除 以 任 務 編 組 方 式 組 成 之, 修 正 為 : 本 辦 公 室 組 織 如 下 ( 二 ) 本 辦 公 室 置 主 任 一 人 ; 置 執 行 長 一 人, 由 教 務 長 兼 任 之, 修 正 為 : 由 本 校 副 教 授 以 上 專 任 教 師 兼 任 之 三 檢 附 本 要 點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( 詳 附 件 1,P. 52 ~P. 53 ) 擬 辦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51
52 提 案 二 附 件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設 置 要 點 第 三 點 條 文 修 正 對 照 表 104 年 5 月 29 日 第 115 次 主 管 會 報 通 過 104 年 6 月 12 日 第 146 次 行 政 會 議 通 過 104 年 月 日 第 次 主 管 會 報 修 正 第 3 點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 為 整 合 本 校 各 類 量 化 與 質 化 之 校 務 資 料, 協 助 提 昇 校 務 專 業 管 理 能 力, 提 供 校 務 決 策 之 參 考 依 據, 掌 握 本 校 校 務 發 展 與 高 等 教 育 趨 勢 脈 動 之 關 連, 以 達 成 校 務 永 續 發 展 之 目 標, 特 於 本 校 學 術 副 校 長 室 下 設 立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(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公 室 ) 二 本 辦 公 室 之 職 掌 如 下 : ( 一 ) 校 務 資 料 之 定 義 蒐 集 運 用 與 管 理 ( 二 ) 針 對 本 校 中 長 程 發 展 方 向 校 務 行 政 研 究 獎 勵 學 術 發 展 國 際 化 策 略 產 學 與 推 廣 社 會 服 務 教 學 及 學 生 輔 導 等 之 執 行 成 效 及 其 相 關 精 進 策 略 進 行 研 究 ( 三 ) 校 務 相 關 研 究 之 提 案 受 理, 並 提 供 研 究 專 題 或 專 案 計 畫 所 需 之 資 訊 未 修 正 未 修 正 52
53 三 本 辦 公 室 組 織 如 下 : ( 一 ) 本 辦 公 室 置 主 任 一 人, 由 校 長 聘 請 學 術 副 校 長 兼 任 之, 綜 理 本 辦 公 室 業 務 ; 置 執 行 長 一 人, 由 本 校 副 教 授 以 上 專 任 教 師 兼 任 之, 並 置 行 政 人 員 若 干 人, 辦 理 相 關 研 究 業 務 ( 二 ) 因 應 業 務 需 求 得 聘 研 究 人 員 或 資 料 分 析 師, 並 得 請 本 校 雲 端 程 式 設 計 巨 量 運 算 法 學 統 計 分 析 設 計 等 相 關 領 域 教 師 擔 任 跨 領 域 顧 問 團 隊, 由 主 任 薦 請 校 長 聘 任 之 ( 四 ) 定 期 傳 播 校 務 資 料, 以 促 進 資 料 之 使 用 及 社 會 大 眾 對 學 校 之 瞭 解 三 本 辦 公 室 以 任 務 編 組 方 式 組 成 之, 組 織 如 下 : ( 一 ) 本 辦 公 室 置 主 任 一 人, 由 校 長 聘 請 學 術 副 校 長 兼 任 之, 綜 理 本 辦 公 室 業 務 ; 置 執 行 長 一 人, 由 教 務 長 兼 任 之, 並 置 行 政 人 員 若 干 人, 辦 理 相 關 研 究 業 務 ( 二 ) 因 應 業 務 需 求 得 聘 研 究 人 員 或 資 料 分 析 師, 並 得 請 本 校 雲 端 程 式 設 計 巨 量 運 算 法 學 統 計 分 析 設 計 等 相 關 領 域 教 師 擔 任 跨 領 域 顧 問 團 隊, 由 主 任 薦 請 校 長 聘 任 之 四 校 務 研 究 年 度 報 告 應 提 送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報 告 及 討 論, 以 作 為 未 來 校 務 改 進 與 發 展 之 依 據 五 本 要 點 經 行 政 會 議 通 過, 陳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施 行, 修 正 時 亦 同 一 依 教 育 部 大 學 提 升 校 務 專 業 管 理 能 力 計 畫 回 覆 意 見 第 2 點 : 辦 公 室 主 任 及 執 行 長 分 別 有 學 術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擔 任, 短 期 或 許 可 以, 但 長 期 經 過 人 事 更 替, 研 究 經 驗 無 法 累 積, 永 續 運 作 的 機 制 較 弱 故 修 正 部 分 文 字 如 下 : ( 一 ).. 本 辦 公 室 以 任 務 編 組 方 式 組 成 之, 組 織 如 下, 修 正 為.. 本 辦 公 室 組 織 如 下 ( 二 ).. 由 教 務 長 兼 任 之.., 修 正 為.. 由 本 校 副 教 授 以 上 專 任 教 師 兼 任 之.. 二 檢 附 計 畫 審 查 意 見 如 附 件 未 修 正 未 修 正 53
54 提 案 二 附 件 2 大 學 提 升 校 務 專 業 管 理 能 力 計 畫 審 查 評 分 表 校 名 : 高 雄 大 學 審 查 意 見 ( 摘 錄 ) 組 織 及 運 作 面 1.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的 設 置 要 點 雖 已 在 行 政 會 議 完 成 通 過, 但 仍 未 成 為 學 校 正 式 組 織 的 一 部 分 2. 辦 公 室 主 任 及 執 行 長 分 別 有 學 術 副 校 長 及 教 務 長 擔 任, 短 期 或 許 可 以, 但 長 期 經 過 人 事 更 替, 研 究 經 驗 無 法 累 積, 永 續 運 作 的 機 制 較 弱 3. 計 畫 中 建 議 六 個 研 究 主 題, 惟 主 題 中 許 多 量 尺 ( 例 如 專 案 二 中 之 教 學 品 質 ) 如 何 設 計 定 義, 是 否 符 合 教 學 原 理 ( 如 教 學 評 量 分 數 是 否 適 合 認 定 為 教 學 品 質 的 量 尺?) 應 有 學 理 的 依 據 和 討 論 4. 學 校 選 定 的 議 題 能 直 接 處 理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的 問 題 5. 學 校 能 清 楚 說 明 將 如 何 執 行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的 評 估 工 作 6. 學 校 在 規 劃 建 置 校 務 系 統 與 學 習 成 效 系 統 時, 已 考 量 以 個 人 資 料 作 為 資 料 串 接 單 位 7. 請 學 校 補 充 說 明 學 校 發 展 收 集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資 料 的 架 構 與 評 量 工 具 之 邏 輯 性 與 系 統 性 8.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在 校 內 的 組 織 層 級 設 計 有 助 於 建 立 校 內 中 央 資 料 倉 儲 系 統 54
55 提 案 三 附 件 55
56 56
57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第 118 次 主 管 會 報 提 案 單 提 案 三 提 案 單 位 : 教 務 處 案 由 : 擬 訂 定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實 習 課 程 績 效 評 量 自 我 評 鑑 實 施 辦 法 ( 草 案 ) 乙 案, 提 請 討 論 說 明 : 一 依 據 教 育 部 104 年 10 月 12 日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實 習 課 程 績 效 評 量 辦 法 ( 詳 附 件 2,P. 60 ~P. 61 ) 訂 定 二 依 據 上 開 辦 法 第 四 條 規 定, 學 校 應 就 實 習 課 程 辦 理 情 形, 依 辦 法 規 定 之 評 定 項 目 進 行 績 效 自 評, 並 於 該 辦 法 施 行 後 一 年 內 ( 亦 即 105 年 10 月 11 日 前 ), 檢 附 績 效 自 評 報 告 書, 送 教 育 部 備 查 教 育 部 將 實 習 課 程 評 量 納 入 學 校 校 務 評 鑑, 依 校 務 評 鑑 程 程 序 規 定 辦 理, 或 委 託 學 術 團 體 或 專 業 評 量 機 構 定 期 辦 理 評 量 三 依 上 開 時 程, 本 校 須 於 104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辦 理 實 習 課 程 自 評, 爰 訂 定 本 辦 法 四 檢 附 本 辦 法 草 案 條 文 說 明 表 ( 詳 附 件 1,P. 58 ~P. 59 ) 辦 法 : 本 案 通 過 後, 續 提 行 政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: 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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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股票代码：430011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证 券 代 码 :833532 证 券 简 称 : 福 慧 达 主 办 券 商 : 申 万 宏 源 厦 门 福 慧 达 果 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 要 提 示 1.1 本 年 度 报 告 摘 要 来 自 年 度 报 告 全 文, 投 资 者 欲 了 解 详 细 内 容, 应 当 仔 细 阅 读 同 时 刊 载 于 全 国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(www.neeq.com.cn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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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上海机场运行管理模式培训学习心得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上 海 机 场 集 团 培 训 学 习 心 得 李 仕 炅 近 年 来, 贵 州 机 场 集 团 步 入 发 展 的 快 车 道, 外 部 环 境 和 内 部 条 件 持 续 变 化,2012 年 回 归 贵 州, 实 行 属 地 化 管 理 ;2013 年 12 月 贵 阳 机 场 吞 吐 量 突 破 1000 万 人 次, 跻 身 千 万 级 机 场 ;2013 年 4 月 T2 成 功 转 场,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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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深 圳 大 学 城 快 报 2012 年 第 六 期 ( 总 第 20 期 ) 深 圳 大 学 城 管 理 办 公 室 2012 年 6 月 30 日 要 闻 哈 工 大 深 研 院 隆 重 庆 祝 建 院 十 周 年 北 大 深 研 院 2012 届 研 究 生 毕 业 典 礼 隆 重 举 行 深 圳 大 学 城 后 勤 服 务 监 督 委 员 会 成 立 大 学 城 管 理 办 召 开 暑 期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Microsoft Word - 21??¡N??`?C?~??-1.doc, page Normalize ( Microsoft Word - 21ºÝ¤È¸`§C¦~¯Å-1.doc )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守 護 神 VS 幸 運 蛋 壹 設 計 理 念 農 曆 五 月 五 日, 就 是 民 間 所 稱 的 端 午 節, 有 關 端 午 節 的 傳 說 及 習 俗 不 勝 枚 舉, 而 最 為 一 般 大 眾 所 熟 知 的 莫 過 於 屈 原 投 江 的 傳 說 故 事 屈 原 是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中 國 偉 大 的 愛 國 詩 人, 因 得 罪 了 王 公 貴 人 最 後 被 驅 逐 出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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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二 衛 生 所 環 境 介 紹 1F- 櫃 台 門 診 診 間 藥 局 糖 尿 病 衛 教 室 2F- 醫 檢 室 會 議 室 3F- 行 政 辦 公 室 正 門 1F 櫃 台 三 日 程 表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早 上 1. 環 境 介 紹 2.DM 衛 教 見 習 3. 藥 局 介 紹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宜 蘭 縣 五 結 鄉 衛 生 所 見 習 報 告 一 五 結 鄉 簡 介 400510506 周 彥 霖 五 結 鄉 位 於 蘭 陽 平 原 之 東 南, 東 臨 太 平 洋, 北 以 蘭 陽 溪 與 宜 蘭 市 壯 圍 鄉 為 界, 西 與 三 星 鄉 羅 東 鎮 毗 鄰, 南 冬 山 鄉 蘇 澳 鎮 相 接 全 鄉 面 積 38.8671 平 方 公 里, 看 起 來 像 肝 臟, 鄉 內 又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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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海 南 大 学 年 鉴 海 南 大 学 年 鉴 编 辑 部 编 海 南 大 学 年 鉴 ( 2014) 编 委 会 主 任 : 刘 康 德 李 建 保 副 主 任 : 周 兆 德 委 员 : 陈 封 椿 刁 晓 平 何 忠 平 傅 国 华 曹 阳 胡 新 文 陈 险 峰 王 崇 敏 梁 谋 龙 腾 谭 勇 郑 再 喜 房 云 昆 林 洪 冰 刘 湘 洪 欧 阳 克 毅 章 程 辉 符 成 彦 张 银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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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前 言 为 进 一 步 加 强 企 业 文 化 建 设, 让 全 体 员 工 共 享 诚 信 荣 光 见 证 榜 样 的 力 量 ; 不 断 增 强 企 业 向 心 力 和 凝 聚 力, 激 发 全 体 员 工 的 工 作 积 极 性 和 创 新 能 力 ; 让 身 边 的 正 能 量 成 为 每 位 员 工 前 行 的 力 量, 公 司 决 定 开 展 年 度 红 榜 人 物 的 评 选 活 动,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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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昆 药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5 年 度 独 立 董 事 述 职 报 告 作 为 昆 药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( 以 下 简 称 公 司 ) 的 独 立 董 事, 我 们 严 格 按 照 公 司 法 上 市 公 司 治 理 准 则 关 于 在 上 市 公 司 建 立 独 立 董 事 制 度 的 指 导 意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公 司 董 事 选 任 与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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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摘 要 兩 岸 金 融 學 術 研 討 會 已 舉 行 14 屆, 吸 引 台 灣 與 大 陸 金 融 產 官 學 之 代 表 參 加, 對 溝 通 雙 方 意 見, 增 進 彼 此 了 解, 及 拓 展 業 務 合 作 空 間, 甚 有 助 益 兩 岸 金 融 往 來 為 兩 岸 經 貿 關 係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出 國 報 告 ( 出 國 類 別 : 會 議 ) 參 加 第 14 屆 兩 岸 金 融 學 術 研 討 會 服 務 機 關 : 行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姓 名 職 稱 : 連 德 宏 專 員 派 赴 國 家 : 中 國 大 陸 出 國 期 間 :97 年 11 月 23 日 至 28 日 報 告 日 期 :98 年 2 月 23 日 摘 要 兩 岸 金 融 學 術 研 討 會 已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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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湖北省2010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调研报告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湖 北 省 2010 年 促 进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工 作 情 况 调 研 报 告 课 题 组 成 员 : 董 长 麒 朱 世 荣 曹 宏 霞 明 白 湖 北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湖 北 省 教 育 厅 共 青 团 湖 北 省 委 二 一 年 七 月 1 目 录 一 调 研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(3) 二 基 本 状 况 ( 一 ) 高 校 毕 业 生 人 数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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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基金出國報告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報 告 內 容 一 目 的 : 全 球 海 外 華 裔 子 弟 透 過 海 外 聯 招 會 申 請 來 臺 就 學 人 數, 已 於 101 學 年 度 突 破 萬 人, 其 中 又 以 香 港 及 澳 門 學 生 居 多, 合 計 超 過 總 申 請 人 數 半 數 以 上 經 查 歷 年 來 香 港 申 請 學 士 班 及 僑 先 部 人 數 雖 互 有 消 長, 但 人 數 偏 低, 自 96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<4D F736F F D C4EAB5DA31BCBEB6C8B3A5B8B6C4DCC1A6BCBEB1A8D5AAD2AA>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一 基 本 信 息 2016 年 第 1 季 度 偿 付 能 力 季 报 摘 要 ( 一 ) 公 司 基 本 信 息 法 定 代 表 人 : 注 册 地 址 : 宋 建 国 上 海 市 共 和 新 路 3651 号 农 业 保 险 财 产 损 失 保 险 责 任 保 险 法 定 责 任 保 险 信 业 务 范 围 : 用 保 险 和 保 证 保 险 短 期 健 康 保 险 和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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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2010年度重点学科建设研究项目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四 川 诚 信 ( 信 用 ) 体 系 建 设 调 研 报 告 四 川 省 市 场 经 济 诚 信 建 设 促 进 会 调 研 课 题 组 2011 年 08 月 23 日 1  四 川 诚 信 ( 信 用 ) 体 系 建 设 调 研 报 告 调 研 课 题 参 与 单 位 主 管 单 位 : 四 川 省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委 员 会 承 担 单 位 : 四 川 省 市 场 经 济 诚 信 建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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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70 2010 IT IP 312,322 49,124 15.7% 161,569 51.8% 99,704 31.9% 1,925 0.6% 312,322 100% 71 2010 1 1 The Fred Factor 72 80% 2010 73 2010 4 2010 7,291 6,454 6,957 9,783 480 2010 2010 2 90% 74 2010 2010 6 491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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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一 大聖 起源與簡述: 1 本宮溯自清光貳年(西元一八二二年) 有位唐先賢黃迎 奉請 北極玄上帝金尊東渡來台 由烏石港上陸至四圍保埤口 後遷到 外澳石空中路嶺上 茅蓋神堂供人膜拜 化蒼民墾土農耕 後澤 被農信仰日深 為祈求石空 風調雨順 保佑黎民平安 先賢數 人等誠心合建永固廟堂 因高水長 所稱為(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玄濟世弘新世界大聖 暨 癸已年慶祝祖廟台灣第一行宮二十週年慶典 企劃書 機關指導單位 海峽交流基金 內政部宗司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管理處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議 頭城鎮公所 頭城鎮代 宗指導單位 協 中華民國 宜蘭縣 總廟三清宮 中華玄上帝弘協 中國崇 新北市玄上帝弘協 中華三清 玄上帝研究 主 辦 單 位 祖廟台灣第一行宮外澳接宮管委 協 辦 單 位 大陸湖北省十堰市協 建法石真廟 聯 絡 地 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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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07 年 年 度 报 告 二 八 年 四 月 - 1 - 目 录 第 一 节 重 要 提 示... 3 第 二 节 公 司 简 介... 4 第 三 节 会 计 数 据 和 业 务 数 据 摘 要... 6 第 四 节 股 东 及 股 本 情 况... 10 第 五 节 董 事 监 事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和 员 工 情 况... 13 第 六 节 公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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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黃 潮 再 現 ~ 燦 坤 3C 店 實 習 報 告 壹 研 究 動 機 元 義 因 為 爸 爸 是 燦 坤 的 會 員, 而 家 裡 又 有 很 多 電 子 產 品 大 多 數 是 在 燦 坤 購 買 的, 所 以 就 興 起 了 去 燦 坤 的 念 頭 最 近 我 家 附 近 開 了 一 間 燦 坤, 那 裡 的 商 品 又 多 又 便 宜, 而 且 那 裡 的 店 員 對 電 子 產 品 都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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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上 海 同 济 科 技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会 议 资 料 二 0 一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上 海 同 济 科 技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会 议 须 知 为 维 护 广 大 股 东 的 合 法 权 益, 确 保 股 东 大 会 能 够 依 法 行 使 职 权, 根 据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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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600438 2005 2005... 3... 3... 4... 6... 10... 14... 16... 16... 24... 25... 29... 84 2 2005 1 2 3 ( ) 4 1 TONGWEI CO.,LTD. 2 3 2 10 028-85171943 028-85199999 E-mailhup@tongwei.com 2 10 028-85177462 028-85137101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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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附 件 7 上 海 中 医 药 大 学 教 案 首 页 学 年 :05~06 学 期 : 第 二 学 期 课 程 名 称 : 中 医 内 科 学 题 目 : 虚 劳 时 数 :3 学 时 本 次 课 程 要 求 与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 : 1 了 解 虚 劳 的 定 义 及 历 史 沿 革 2 熟 悉 虚 劳 的 病 因 病 机 3 熟 悉 虚 劳 的 类 证 鉴 别 4 熟 练 掌 握 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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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上海交通大学财务总监（CFO）高级实战研修班招生简章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财 务 总 监 (CFO) 高 级 实 战 研 修 班 招 生 简 章 2015 年 大 财 务 系 统 高 级 实 战 财 务 总 监 训 练 课 程 即 将 开 课 全 球 金 融 资 本 视 野 大 财 务 系 统 核 心 模 块 实 操 实 战 财 务 集 成 顶 尖 财 务 竞 争 力 课 程 职 业 化 CFO 系 统 升 级 聚 集 高 端 财 务 人 脉 课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= 1 2 L' I 2 = 1 2 2m L' I 2 = ( 1 4m) L' I T dm F = I p I d dz dm dz 1 2 L' dz dm  10 7 J m 3 10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企業內部講師授課觀念與技巧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雙 贏 的 溝 通 協 調 技 巧 丁 復 興 講 師 從 溝 通 技 巧 邁 向 和 諧 與 卓 越 摘 要 本 課 程 是 針 對 溝 通 意 願 與 技 巧 之 提 昇, 進 而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所 謂 溝 通 能 力, 其 實 絕 不 是 只 用 在 職 場 中 而 已, 親 子 間 生 活 中 夫 妻 或 情 侶, 我 們 都 需 要 不 斷 溝 通, 常 聽 人 說 相 愛 容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壹、教務處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參 總 務 處 一 組 織 系 統 總 務 處 組 織 架 構 圖 總 務 長 1. 總 務 會 議 2. 檔 案 保 存 鑑 定 小 組 3. 膳 食 管 理 委 員 會 4. 宿 舍 管 理 委 員 會 5. 珍 貴 動 產 不 動 產 評 審 委 員 會 6. 車 輛 管 理 委 員 會 文 書 組 出 納 組 事 務 組 保 管 組 營 繕 組 民 雄 校 區 總 務 組 駐 衛 警 察 隊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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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~ 11 12 13 清流藝術村 放眼全世界 南投縣仁愛鄉清流社區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合 更了解到清流部落在國際市場的機會遠比 國內市場大 於是產生了建構 清流原住民藝 清流社區(部落) 位於仁愛鄉與國姓鄉交 術村 的構想 界處 係日治時代所謂的川中島 在九二一大 特色產業發展如僅倚靠國內市場 實受惠 地震之後 受到相當大的傷害 當地居民在清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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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018 5 10 [] 11 1967.10 1963.09 1956.07 1964.03 1974.03 1973.12 1956.01 1964.09 1962.06 1969.09 1974.07 1. 11 1963.09 1973.12 1964.09 1967.10 1974.03 1969.06 1956.10 1975.05 1970.12 1968.08 1956.07 2.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目 次 一 教 務 處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 二 學 生 事 務 處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6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101 學 年 度 第 3 次 校 務 會 議 行 政 單 位 工 作 報 告 目 次 一 教 務 處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 二 學 生 事 務 處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6 三 總 務 處 (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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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協志高中餐飲管理科課程輔導手冊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協 志 工 商 餐 飲 學 生 課 程 輔 導 手 冊 嘉 義 縣 私 立 協 志 高 級 工 商 職 業 學 校 餐 飲 管 理 課 程 輔 導 手 冊 102 學 年 度 入 學 學 生 適 用 餐 飲 管 理 教 學 研 究 會 編 著 102 年 8 月 - 1 - 日 期 : 2013/10/15 協 志 工 商 餐 飲 學 生 課 程 輔 導 手 冊 協 志 工 商 餐 飲 管 理 課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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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017 4 6 [ ] 13 1973.07 1963.09 1956.07 1967.10 1957.01 1962.06 1964.09 1969.09 1956.01 1962.07 1973.12 1956.10 1974.07 1. 11 1963.09 1973.12 1964.09 1967.10 1974.03 1969.06 1956.10 1975.05 1970.12 1968.08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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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这 7 年 的 教 育 公 益 旅 程, 是 我 和 很 多 捐 赠 人 志 愿 者 和 教 育 工 作 者 一 起 认 识 教 育 理 解 教 育 的 过 程 : 美 国 教 育 家 哲 学 家 杜 威 在 100 多 年 前 就 指 出 : 教 育 即 生 长 教 育 即 生 活 教 育 的 本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梦 想 开 源 真 爱 梦 想 素 质 教 育 的 探 索 亲 爱 的 各 位 梦 想 合 伙 人 真 爱 志 愿 者 以 及 各 位 领 导 和 来 宾 : 下 午 好! 今 天 是 母 亲 节, 作 为 一 位 10 岁 孩 子 的 母 亲, 我 最 大 的 希 望 就 是 我 女 儿 能 喜 欢 她 的 老 师 热 爱 她 的 课 堂, 享 受 在 学 校 的 每 一 天 而 你 们 的 支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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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Microsoft Word - \244\273\246~\257\305\244O\246\346\265\243\301n73\264\301.doc)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六 年 二 班 林 怡 君 老 師 指 導 週 記 : 中 秋 節, 颱 風 夜 六 年 二 班 沈 祐 嘉 天 氣 : 颱 風 天 今 天 是 中 秋 節, 原 本 我 們 家 決 定 中 秋 節 要 去 拉 拉 山 旅 遊, 過 個 愉 快 的 中 秋 連 假, 誰 知 道, 俗 話 說 : 計 畫 永 遠 趕 不 上 變 化, 颱 風 天 兔 突 然 登 陸, 造 成 全 臺 豪 大 雨, 使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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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目 录 一 学 校 概 况... 3 ( 一 ) 学 校 基 本 情 况... 3 ( 二 ) 部 门 决 算 单 位 构 成... 7 二 2015 年 部 门 决 算 报 表...7 表 1: 高 等 学 校 收 支 决 算 总 表... 8 表 2: 高 等 学 校 收 入 决 算 表...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2015 年 部 门 决 算 2016 年 8 月 目 录 一 学 校 概 况... 3 ( 一 ) 学 校 基 本 情 况... 3 ( 二 ) 部 门 决 算 单 位 构 成... 7 二 2015 年 部 门 决 算 报 表...7 表 1: 高 等 学 校 收 支 决 算 总 表... 8 表 2: 高 等 学 校 收 入 决 算 表... 10 表 3: 高 等 学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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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四年示範計畫執行要點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目 錄 一 農 村 社 區 名 稱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 二 申 請 組 織 或 團 體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 三 聯 絡 人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----------------------2 四 社 區 整 合 及 參 與 方 式 ----------------------2 五 社 區 位 置 範 圍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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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計畫編號：S-V-E-0989-001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98 年 度 地 方 產 業 發 展 基 金 計 畫 編 號 :S-V-E-0983-002 台 東 縣 卑 南 鄉 釋 咖 窯 產 業 輔 助 計 畫 單 一 型 補 助 計 畫 提 案 計 畫 書 全 程 計 畫 期 間 :99 年 1 月 1 日 至 101 年 12 月 20 日 申 請 單 位 : 台 東 縣 政 府 中 華 民 國 98 年 9 月 30 日 目 錄 第 一 部 份 基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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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科 技 部 補 助 科 普 產 品 製 播 推 廣 產 學 合 作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103 年 4 月 23 日 科 部 科 字 第 1030028335A 號 函 訂 定 105 年 5 月 2 日 科 部 科 字 第 1050029804 號 函 修 訂 第 一 章 通 則 一 科 技 部 ( 以 下 簡 稱 本 部 ) 為 促 使 大 專 校 院 及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與 國 內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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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010 年 年 度 报 告 重 要 提 示 本 公 司 董 事 会 及 其 董 事 保 证 本 报 告 所 载 资 料 不 存 在 任 何 虚 假 记 载 误 导 性 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, 并 对 其 内 容 的 真 实 性 准 确 性 和 完 整 性 承 担 个 别 及 连 带 责 任 广 东 正 中 珠 江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为 本 公 司 出 具 了 标 准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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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楊 泰 興 關 東 煮 1 魏 輔 雄 關 東 煮 8 黃 雅 萍 白 米 23 周 庭 淯 奶 粉 高 浚 翔 保 久 乳 3 箱 陳 先 生 貢 丸 林 淑 櫻 衣 物 呂 淑 芬 奶 粉 郁 涵 清 奶 粉 衣 物 物 資 塑 膠 袋 5 個 顏 兆 敏 王 文 伶 清 潔 棉 1 個 陳 語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物 品 部 份 自 民 國 104 年 1 月 止 善 士 捐 贈 芳 名 錄 姓 名 物 品 地 區 姓 名 物 品 地 區 姓 名 物 品 地 區 1 0 4 年 1 月 份 崇 德 舞 蹈 班 衣 物 台 南 市 郭 正 發 白 米 一 袋 柯 昌 裕 A4 影 印 紙 鄭 羽 華 衣 服 桃 園 市 郭 麗 嬌 物 品 陳 湘 叡 物 資 陳 湘 茹 衣 服 明 哲 製 麵 廠 麵 條 台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加快高等教育发展  促进上海的产业升级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* 加 快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推 进 上 海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在 世 界 制 造 业 重 心 转 移 和 国 内 新 的 产 业 分 工 中, 上 海 能 否 抓 住 发 展 机 遇 实 现 科 教 兴 市, 主 要 取 决 于 能 否 充 分 发 挥 自 身 的 后 发 优 势 和 主 动 克 服 后 发 劣 势, 取 决 于 能 否 顺 利 实 现 产 业 升 级 和 企 业 竞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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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等 2. 醫 療 保 健 : 提 供 各 機 關 學 校 公 務 同 仁 各 項 醫 療 保 健 措 施 及 民 間 團 體 現 有 醫 療 保 健 資 源 等 相 關 訊 息 ( 四 ) 其 他 協 助 : 各 機 關 學 校 得 規 劃 辦 理 其 他 多 元 化 的 服 務 內 容 ( 例 如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修 教 育 部 及 所 屬 機 關 ( 構 ) 學 校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實 施 計 畫 ( 草 案 ) 壹 依 據 行 政 院 102 年 4 月 2 日 院 授 人 綜 字 第 1020029524 號 函 核 定 之 行 政 院 所 屬 及 地 方 機 關 學 校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貳 目 的 一 發 現 及 協 助 公 務 同 仁 解 決 可 能 影 響 工 作 效 能 的 問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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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Microsoft Word - chinesequestionnaire_wave2_final.doc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问 卷 编 号 : 企 业 调 查 问 卷 ( 总 经 理 /CEO 问 卷 ) A8 请 问 您 是 在 哪 一 年 开 始 担 任 贵 企 业 总 经 理 /CEO 的? A11.1 请 问 您 是 否 做 过 国 有 企 业 的 经 理? 1. 是 0. 否 [ 再 访 企 业 使 用 原 来 的 问 卷 号 ; 新 企 业 问 卷 号 从 200 开 始 比 如 上 海 新 企 业 编 号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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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相 关 内 容 特 别 是 2014 年 8 月 认 监 委 发 布 了 国 家 产 品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中 心 社 会 责 任 报 告 制 度 实 施 指 导 意 见, 中 心 立 即 组 织 学 习, 认 真 领 会, 中 心 负 责 人 参 加 了 当 年 的 国 家 质 检 中 心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国 家 产 品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中 心 社 会 责 任 报 告 国 家 中 小 电 机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中 心 1 前 言 国 家 中 小 电 机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中 心 ( 以 下 简 称 电 机 质 检 中 心 ) 是 经 国 家 认 监 委 批 准 授 权 的 具 有 独 立 法 人 资 格 的 第 三 方 公 正 性 电 机 产 品 质 检 机 构, 隶 属 于 独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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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安徽财经大学2016年MBA（秋季入学）招生简章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东 北 财 经 大 学 2016 年 工 商 管 理 硕 士 (MBA) 招 生 简 章 东 北 财 经 大 学 是 一 所 以 经 济 学 管 理 学 为 突 出 优 势 和 特 色, 经 济 学 管 理 学 法 学 文 学 理 学 多 学 科 协 调 发 展 的 国 内 一 流 财 经 类 大 学 2012 年, 东 北 财 经 大 学 成 为 财 政 部 教 育 部 辽 宁 省 人 民 政 府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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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0141219 0908019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穆 冬 梅 借 会 议 费 30,000.00 20141222 0908883 教 务 处 江 微 微 借 设 备 购 置 费 339,840.00 20141222 0908878 教 务 处 林 泊 安 借 设 备 购 置 费 263,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截 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 未 核 销 暂 付 款 凭 证 日 期 凭 证 编 号 摘 要 借 款 余 额 20120826 0900235 基 建 处 许 婷 婷 借 沙 河 校 区 临 时 电 费 300,000.00 20120826 0900202 基 建 处 许 婷 婷 借 沙 河 校 区 临 时 水 费 10,000.00 20130119 0901923 电 子 学 院 温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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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如何挑选适合企业沟通的“聊天”软件？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案 例 雪 中 送 炭 与 锦 上 添 花 : 中 信 地 产 惠 州 公 司 的 * 变 革 沟 通 与 持 续 创 新 张 莉, 于 渤, 步 琼 (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管 理 学 院, 哈 尔 滨 150001) 摘 要 : 本 案 例 描 述 了 中 信 地 产 惠 州 公 司 总 经 理 面 对 上 任 之 初 的 公 司 业 绩 不 佳 员 工 积 极 性 不 高 与 政 府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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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600410 2005 2005... 2... 3... 5... 7... 11... 15... 18... 19... 34... 36... 39... 77 1 2005 1 2 3 4 2 2005 1 BEIJING TEAMSUN TECHNOLOGY CO., LTD. Teamsun 2 3 8 A 10-11 01082733988 01082733666 E-mailsecurities@teamsun.com.cn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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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Microsoft Word - \266\247\245\37296\246~\253\327\252A\260\310\263\370\247i.doc)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女 女 2008/5/10 第 七 屆 第 五 次 董 監 事 會 議 財 團 法 人 陽 光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( 一 ) 生 九 十 六 年 度 服 務 報 告 復 理 健 重 治 建 療 服 : 務 改 善 生 理 功 能 表 一 (1) 重 建 未 密 集 復 健 人 數, 其 中 新 開 案 人, 比 前 一 年 成 長 約 18% 整 體 平 均 受 傷 面 積 為 1. 38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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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九 主 席 裁 示 : ( 一 ) 請 各 處 室 將 暑 假 行 事 曆 提 交 至 秘 書 室 十 臨 時 動 議 : 無 十 一 散 會 : 下 午 4 時 十 二 附 件 如 後 2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臺 北 市 立 啟 聰 學 校 104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22 次 行 政 會 議 紀 錄 一 時 間 :105 年 5 月 23 日 下 午 3 時 二 地 點 : 本 校 行 政 大 樓 三 樓 校 長 室 三 主 席 : 葉 校 長 宗 青 紀 錄 : 連 欣 儀 四 出 席 人 員 : 何 佩 蓉 張 淑 品 戴 素 美 葉 梅 美 李 維 仁 樓 威 蔡 秀 琴 ( 請 假,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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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Handsome Electronics Co., Ltd. 2003 12 11 1 2 3 4 5 0.03225920 6 7 5100 75.0% 1 2040 30.0% 2 504.9 7.425% 3 15 2555.1 37.575% 1700 25.00% 6800 100.00% 2 10 1 20,400,000 30.0000% 2 5,049,000 7.4250% 3 4,496,976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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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投 稿 類 別 : 商 業 類 篇 名 : 上 海 地 區 學 生 -- 手 搖 飲 料 與 瓶 裝 飲 料 之 市 場 分 析 作 者 : 楊 文 寬 華 東 台 商 子 女 學 校 高 二 忠 班 張 聖 雯 華 東 台 商 子 女 學 校 高 二 忠 班 魏 羽 姍 華 東 台 商 子 女 學 校 高 二 忠 班 指 導 老 師 : 周 玉 笙 老 師 0 壹 前 言 由 於 大 陸 市 場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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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贵 州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简 报 2014 年 5 月 ( 总 第 7 期 ) 一 学 院 动 态 1 我 院 组 织 二 场 博 士 面 试 工 作 5 月 17 日 28 日, 我 院 组 织 了 二 场 博 士 面 试 工 作, 他 们 分 别 是 即 将 毕 业 于 南 开 大 学 商 学 院 的 马 俊 博 士, 及 兰 州 大 学 的 博 士 ( 后 ) 李 桥 兴, 学 院 领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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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目 录 特 别 介 绍 02 北 大 汇 丰 EDP 同 学 会 助 学 慈 善 委 员 会 简 介 专 题 报 道 编 印 单 位 名 誉 顾 问 总 编 执 行 总 编 编 委 会 总 编 助 理 主 编 编 审 文 字 编 辑 美 术 编 辑 法 务 顾 问 办 公 地 址 电 话 印 刷 单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总 第 6 期 2015 年 第 6 期 编 印 单 位 : 北 京 常 春 助 学 慈 善 基 金 会 目 录 特 别 介 绍 02 北 大 汇 丰 EDP 同 学 会 助 学 慈 善 委 员 会 简 介 专 题 报 道 编 印 单 位 名 誉 顾 问 总 编 执 行 总 编 编 委 会 总 编 助 理 主 编 编 审 文 字 编 辑 美 术 编 辑 法 务 顾 问 办 公 地 址 电 话 印 刷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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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臺大政治學系EMPA就讀感言96_11_23.doc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臺 大 政 治 學 系 EMPA 就 讀 感 言 第 四 屆 學 員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台 大 政 治 系 畢 業 後, 二 十 多 年 來 沒 踏 進 母 校 一 步 總 以 為 這 輩 子 不 可 能 再 回 到 法 學 院 的 教 室 了, 但 因 緣 際 會 之 間, 我 報 考 系 上 的 政 府 與 公 共 事 務 在 職 專 班 ( EMPA), 僥 倖 獲 得 錄 取, 又 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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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浙 商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5 年 年 度 信 息 披 露 报 告 二 〇 一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1 目 录 一 公 司 简 介 3 二 财 务 会 计 信 息 5 三 风 险 管 理 状 况 信 息 50 四 保 险 产 品 经 营 信 息 64 五 偿 付 能 力 信 息 65 六 其 他 信 息 66 2 一 公 司 简 介 ( 一 ) 法 定 名 称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Microsoft Word - 出國研究報告_大陸_ 100 2 18_全部_.doc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行 政 院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因 公 出 國 人 員 出 國 報 告 書 ( 出 國 類 別 : 其 他 ) 參 加 台 資 銀 行 大 陸 金 融 業 務 研 究 班 報 告 書 服 務 機 關 : 行 政 院 金 融 監 督 管 理 委 員 會 銀 行 局 姓 名 職 稱 : 邱 稽 核 淑 婉 派 赴 地 點 : 中 國 大 陸 北 京 出 國 期 間 :99 年 11 月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摘 教 育 部 為 建 置 並 擴 大 融 合 氣 候 變 遷 思 維 的 防 災 校 園, 落 實 防 減 災 及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教 育 之 體 系 整 合, 設 立 防 減 災 及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精 進 計 畫 先 期 計 畫 推 動 辦 公 室 來 推 動 執 行 各 項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103 年 度 學 校 防 減 災 及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教 育 精 進 計 畫 先 期 計 畫 推 動 辦 公 室 計 畫 報 告 書 主 辦 單 位 : 教 育 部 資 訊 及 科 技 教 育 司 申 請 單 位 :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森 林 環 境 暨 資 源 學 系 計 畫 主 持 人 : 邱 祈 榮 副 教 授 協 同 主 持 人 : 鍾 松 晉 副 教 授 計 畫 期 程 :103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2002年山东分公司成立酒会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1 2 3 4 5 1 1 1998 4 1 5 1 1998 3 1.5 65 80% 6 1 7 1 8 1 9 1 5 38 46 50 10 1 11 1 () 35000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30000 18000 44 10000 32 4000 18 0 0 10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00 90 80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厦门创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600438 2004 2004... 1... 1... 1... 3... 6... 9... 11... 12... 20... 21... 23... 71 1 2004 1 2 3 ( ) 4 1 TONGWEI CO.,LTD. TONGWEI CO.,LTD. 2 3 2 10 028-85171943 028-85199999 E-mailhup@tongwei.com 2 10 028-85177462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全 國 律 師 來 源 就 這 樣, 廣 結 善 緣, 不 問 收 穫 ; 宣 揚 預 防 法 學, 以 擔 任 法 律 顧 問 為 主 是 我 執 業 以 來 的 信 念 與 方 向 律 師 的 使 命, 我 一 貫 身 體 力 行 近 二 十 年 來, 更 經 常 出 列 席 各 機 關 團 體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本 期 專 題 像 我 這 樣 的 法 律 人 蔡 文 斌 * 壹 前 言 : 回 憶 錄 自 序 二 一 五 年 五 月, 永 然 文 化 公 司 出 版 拙 作 像 我 這 樣 的 法 律 人, 算 是 我 六 十 歲 的 回 憶 錄 我 的 自 序 如 此 敍 說 : 法 律 界, 像 我 這 樣 的 法 律 人, 並 不 多 見 中 學 階 段, 看 了 太 多 雜 書, 想 像 莫 負 盈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戈八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山 猫 戈 八 行 纪 南 洋 EMBA 上 海 7 期 戈 八 A 队 队 员 汪 晓 刚 观 自 在 菩 萨, 行 深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时, 照 见 五 蕴 皆 空, 度 一 切 苦 厄 舍 利 子, 色 不 异 空, 空 不 异 色, 色 即 是 空, 空 即 是 色 ------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 一 初 识 戈 壁 挑 战 赛 收 到 番 茄 邀 请 的 邮 件, 已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(2005 ) ( ) [2004]62 2004 6 18 ( ),,,,,,,,,,, 1 2005 6 30 199835 1600 31 700 22-23 1.1 24% 24% 20% 20% 10% 2% 02123060282 1 13 1982 1992 1998 3 1999 10 EMBA12 1993 1999 1999 10 1989 2 2002 1 12 1993 1999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收 费 范 围 收 费 标 准 1 2 3 4 5 6 大 学 英 语 四 六 级 考 试 报 名 费 在 职 攻 读 硕 士 学 位 全 国 联 考 费 高 等 教 育 考 试 报 名 费 ( 含 成 人 高 校 ) 高 等 教 育 考 试 考 试 费 ( 含 成 人 高 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2015 年 秋 季 复 旦 大 学 教 育 收 费 公 示 表 - 本 科 生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收 费 范 围 收 费 标 准 1 普 通 高 校 学 费 一 般 专 业 5000 元 / 人 2 普 通 高 校 学 费 热 门 专 业 5500 元 / 人 3 普 通 高 校 学 费 医 学 专 业 6500 元 / 人 4 普 通 高 校 学 费 艺 术 专 业 10000 元 / 人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股票简称：烟台万华    股票代码：600309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1-07号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股 票 简 称 : 烟 台 万 华 股 票 代 码 :600309 公 告 编 号 : 临 2011-04 号 烟 台 万 华 聚 氨 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决 议 公 告 本 公 司 董 事 会 及 全 体 董 事 保 证 本 报 告 内 容 不 存 在 任 何 虚 假 记 载 误 导 性 陈 述 或 重 大 遗 漏, 并 对 其 内 容 的 真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21 22 23 24 25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Contents 2015 9 171 310 10 550003 08515917756 08516507365 tougao@gzcmhp.com QQ 117380646 http://www.gzcmhp.com/ 01 03 05 06 07 08 10 11 12 2014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1 2 3 GUI HUANG HIGHWAY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厦门创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600410 2004 2004... 2... 3... 4... 7... 11... 17... 20... 22... 34... 36... 39... 71 1 2004 1 2 3 4 2005 3 22 2 2004 1 BEIJING TEAMSUN TECHNOLOGY CO., LTD. Teamsun 2 3 39 010 64448399 010 64433905 E-mail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(i) (ii) (iii) 2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BANK OF CHONGQING CO., LTD.* * 1963 2014 2 28 2014 2014 2 28 2014 1 2014 2 28 2014 2013 2013 12 26 2013 2014 2 28 2014 (i) (ii) (iii) 2 46 2007 6 26 2012 12 28 2006 12 2012 12 28 2001 2 2006 12 1998 8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东方商厦有限公司2011年社会责任报告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上 海 百 联 沪 东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2013 年 社 会 责 任 报 告 关 注 客 户 的 终 身 价 值 1 目 录 公 司 概 况 总 经 理 致 辞 4 公 司 简 介 5 报 告 编 制 组 织 机 构 7 企 业 理 念 8 I-1 员 工 责 任 II-1 员 工 教 育 9 II-2 员 工 录 用 13 II-3 权 益 保 护 15 II-4 安 全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目 录 2010 年 第 1 期 总 第 1 期 本 期 聚 焦 01 学 院 基 建 领 导 小 组 第 一 次 会 议 在 京 召 开 王 尔 乘 副 部 长 作 重 要 讲 话 03 学 院 举 行 开 工 典 礼 教 育 培 训 05 深 入 研 讨 企 业 创 新 战 略 全 面 加 快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目 录 2010 年 第 1 期 总 第 1 期 本 期 聚 焦 01 学 院 基 建 领 导 小 组 第 一 次 会 议 在 京 召 开 王 尔 乘 副 部 长 作 重 要 讲 话 03 学 院 举 行 开 工 典 礼 教 育 培 训 05 深 入 研 讨 企 业 创 新 战 略 全 面 加 快 自 主 研 发 步 伐 06 提 升 中 国 企 业 跨 国 经 营 能 力 切 实 推 进 走 出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其 清 教 育 文 化 基 金 會 ( 聯 絡 ) 財 團 法 人 蔣 見 美 教 授 文 教 基 金 會 ( 聯 絡 ) 財 團 法 人 台 北 法 商 經 濟 學 術 教 育 基 金 會 ( 聯 絡 ) 財 團 法 人 台 北 市 張 健 太 文 教 基 金 會 ( 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函 檔 號 : 保 存 年 限 : 地 址 :008 臺 北 市 市 府 路 號 8F 南 區 承 辦 人 : 呂 柏 毅 電 話 :999( 外 縣 市 02-27208889) 轉 6426 電 子 信 箱 :edu_ace.2@mail.taipei.gov.t w 受 文 者 : 臺 北 市 私 立 中 山 國 民 小 學 發 文 日 期 : 中 華 民 國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信 托 资 讯 2010 年 第 8 期 目 录 目 录 目 录... 1 财 经 快 讯... 3 银 监 会 召 开 2010 年 非 银 行 金 融 机 构 监 管 工 作 会 议... 3 银 监 会 等 七 部 门 联 合 发 布 融 资 性 担 保 公 司 管 理 暂 行 办 法... 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信 托 资 讯 2010 年 第 6 期 信 托 净 值 2010 年 第 8 期 总 第 84 期 1 信 托 资 讯 2010 年 第 8 期 目 录 目 录 目 录... 1 财 经 快 讯... 3 银 监 会 召 开 2010 年 非 银 行 金 融 机 构 监 管 工 作 会 议... 3 银 监 会 等 七 部 门 联 合 发 布 融 资 性 担 保 公 司 管 理 暂 行 办 法...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行政院金融改革專案小組資本市場工作小組重點執行成果報導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第 二 十 一 卷 第 八 期 實 務 新 知 行 政 院 金 融 改 革 專 案 小 組 資 本 市 場 工 作 小 組 重 點 執 行 成 果 報 導 證 期 會 羅 嘉 宜 ( ) 科 員 壹 緣 起 近 年 來 全 球 經 濟 金 融 情 勢 急 遽 變 化, 金 融 市 場 結 構 與 運 行 機 制, 產 生 重 大 結 構 性 改 變, 市 場 整 體 環 境 亦 較 以 往 更 趨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三 款 戶 內 15 歲 以 下 人 口, 每 人 每 月 2,600 元 就 學 生 活 補 助 : 第 二 三 款 戶 內 就 讀 高 中 職 以 上 25 歲 以 下 每 人 每 月 5,900 元 年 預 期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( 率 ) (1) 104 年 縣 預 算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臺 東 縣 議 會 第 18 屆 第 2 次 定 期 會 臺 東 縣 政 府 社 會 處 工 作 報 告 報 告 人 : 曹 處 長 劍 秋 壹 前 言 本 縣 在 過 去 30 年 的 演 變 過 程 中, 因 為 種 種 主 客 觀 的 因 素, 工 商 業 停 滯, 青 壯 人 口 外 移, 留 農 人 口 年 紀 偏 高, 加 以 酗 酒 車 禍 等 因 素, 凡 低 收 入 戶 身 障 等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净空老法师有声版网址：http://www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分 文 万 金 都 是 她 1 序 一 序 二 开 物 无 为 自 成 务 内 圣 由 来 是 外 王 ( 拜 读 玉 圣 圆 满 入 世 有 感 而 序 ) 净 空 老 法 师 有 声 版 网 址 :http://www.amtb.org.tw 目 录 您 对 易 经 的 认 识 老 子 孔 子 孙 子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特 征 易 经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源 头 总 纲 易 经 的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00696 4 15 16 17 28 2 32 33 183 17M H 157 100010 24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一 般 建 築 及 設 備 計 畫 之 分 年 性 項 目 明 細 表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單 位 : 新 臺 幣 千 元 科 目 名 稱 項 目 名 稱 期 間 投 資 總 額 分 年 預 算 數 以 前 年 度 本 年 度 以 後 年 度 備 註 交 通 及 運 輸 設 備 十 六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科 目 名 稱 機 械 及 設 備 臺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一 般 建 築 及 設 備 計 畫 之 分 年 性 項 目 明 細 表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單 位 : 新 臺 幣 千 元 項 目 名 稱 期 間 投 資 總 額 分 年 預 算 數 以 前 年 度 本 年 度 以 後 年 度 備 註 一 票 務 系 統 整 合 再 造 102.1~108.12 1,073,560 50,000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新 北 領 頭 羊. 防 災 齊 心 創 未 來 鄭 美 玲 新 北 市 同 榮 國 小 校 長 陳 佳 燕 新 北 市 老 梅 國 小 校 長 陳 玄 謀 新 北 市 武 林 國 小 校 長 陳 小 芃 新 北 市 同 榮 國 小 教 務 主 任 林 文 安 新 北 市 中 秦 國 小 訓 育 組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103 年度 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 績優學校 複選審查資料 新北領頭羊.防災齊心創未來 新北市同榮國小 新北市老梅國小 新北市武林國小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0 新 北 領 頭 羊. 防 災 齊 心 創 未 來 鄭 美 玲 新 北 市 同 榮 國 小 校 長 陳 佳 燕 新 北 市 老 梅 國 小 校 長 陳 玄 謀 新 北 市 武 林 國 小 校 長 陳 小 芃 新 北 市 同 榮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合赢2期证券集合信托计划说明书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陕 国 投 合 赢 2 期 证 券 投 资 集 合 资 金 信 托 计 划 说 明 书 投 资 顾 问 : 深 圳 市 合 赢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保 管 银 行 :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 券 经 纪 人 : 兴 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特 别 提 示 信 托 公 司 证 券 投 资 信 托 业 务 人 员 等 相 关 机 构 和 人 员 的 过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金 融 学 院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金 融 学 在 职 研 究 生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( 青 岛 班 ) 招 生 简 章 学 校 概 况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是 中 国 第 一 所 以 推 广 现 代 商 学 而 建 立 的 大 学 源 于 1917 年 南 京 高 等 师 范 学 校 ( 国 立 中 央 大 学 ) 创 办 的 商 科,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,,,,,,, : , (CIP) /,,. :, ( ) ISBN F CIP (2004) : :  /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,,,,,,, : 010-62782989 13901104297 13801310933, (CIP) /,,. :,2004.8 ( ) ISBN 7-302-08602-8... - - -.F272.92-62 CIP (2004) 041531 : : http:/ / www.tup.com.cn : 100084 : 010-62770175 : 010-62776969 : : :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<4D6963726F736F667420576F7264202D20B2C4323235A6B8A6E6AC46B77CC4B3ACF6BFFD2E646F63>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國 立 臺 灣 戲 曲 學 院 第 225 次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時 地 間..104 年 12 月 09 日 ( 星 期 三 ) 上 午 9 時 點.. 本 校 內 湖 校 區 音 樂 樓 五 樓 會 議 室 主 席.. 張 校 長 瑞 濱 記 錄 : 顏 素 娟 確 認 上 次 會 議 紀 錄 : 壹 確 認 上 次 (224 次 ) 會 議 通 過 法 規 及 提 案 : 提 案 一 :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    




    
        出國報告（出國類別：考察）
    

    
        
        出 國 報 告 ( 出 國 類 別 : 考 察 ) 第 八 屆 大 陸 ( 莆 田 ) 海 峽 工 藝 品 博 覽 會 暨 相 關 參 訪 行 程 報 告 服 務 機 關 : 國 立 臺 灣 工 藝 研 究 發 展 中 心 姓 名 職 稱 : 蔡 體 智 組 長 李 俊 延 專 案 人 員 派 赴 國 家 : 大 陸 福 建 省 出 國 期 間 :102.04.25-102.04.30 報 告 日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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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是 否 如 机 构 所 说 子 公 司 特 宝 生 物 成 通 化 东 宝 掌 上 明 珠 ( 在 通 化 东 宝 年 报 中 厦 门 特 宝 一 直 归 类 在 联 营 公 司 ) 1 厦 门 特 宝 股 权 构 成 ( 注 册 号 :350200100000494) 核 准 日 期 2011-01-21 序 号 出 资 人 身 份 证 号 码 金 额 ( 万 元 ) 比 例 % 长 沙 高 新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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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海 外 教 育 学 院 无 锡 教 学 基 地 企 业 电 子 商 务 与 互 联 网 创 新 总 裁 班 (EMBA 课 程 ) ( 第 七 期 ) 传 统 企 业 互 联 网 化 转 型 创 新 首 选 课 程 主 办 单 位 :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海 外 教 育 学 院 是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所 属 的 高 层 次 专 业 型 实 战 性 国 际 化 的 学    

    
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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